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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運績效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540,289 千元，較一一二年度

682,797 千元減少新台幣 142,508 千元；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12,659 千

元，較一一二年度增加新台幣 4,254 千元，主要係因一一三年度儲能代工

專案結束，且其毛利率偏低，其失去營收雖由博弈客戶補上部分，但毛利

及毛利率有效提升，故一一三年度營收較一一二年度下降，因毛利率提升

造成毛利增加。 

營業費用方面，因為儲能系統有著高建置成本需要有系統軟體和整合平

臺所提供的支援，因此需要有專業人才、軟硬體技術及充沛資金才能使公

司在拓展新能源領域的業務更有競爭力，尤其是專業人才部分，是持續在

技術及專業上保持領先重要因素，為使更加合理利用現有資源、引進優秀

人才及外部資金，而於一一二年底設立能源子公司，並於一一三年初將儲

能業務及人力全數移轉，致使銷售費用減少 11,050 千元，研發費用減少

5,974 千元，而管理費用增加 26,580 千元；另因本公司產品認證遞延及

系統整合較不順利，致使本年度應收帳款收回情形較差，預期信用減損損

失較去年度新增 63,247 千元，故合併營業費用較一一二年度增加新台幣

72,803 千元。 

營業外收支方面，因本年度依據稅法規，將兩年未請求之應付帳款轉列其

他收入共 11,344 千元；而美金匯率持續上揚，致使一一三年度外幣兌換

利益達到 14,063 千元，較一一二年度增加 11,471 千元；但因產品認證

遞延，致使本公司預期未來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會減少，故提前認列預付貨

款損失共 23,636 千元；另因轉投資之金融資產效益不如預期，本期認列

損失 9,134 千元，較前期利益減少 12,074 千元，故本年度合併業外收入

較一一一二年度減少新台幣12,845千元；合併稅前淨損為新台幣158,372

千元，較一一二年度增加新台幣 81,394 千元，其歸屬於本公司業主淨損

為 141,551 千元，較一一二年度淨損增加新台幣 71,57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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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故不

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2年度 113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682,797 540,289 

營業毛利 108,405 112,659 

稅後淨利(損) -68,451 -141,55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12 -6.76 

權益報酬率(%) -5.53 -10.38 

佔實收資本

額比率(%) 

營業利益(損失) -16.52 -29.37 

稅前純益 -14.44 -29.70 

純益率(%) -10.03 -26.20 

每股盈餘(虧損)(元) -1.42 -2.65 

（四）、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於一一三年度投入研究發展費用新台幣 50,863 千元，較一一二年

減少 5.974 千元，主因一一二年底設立能源子公司，並於一一三年初將儲

能業務及人力全數移轉，致使本年度研發費用減少；而由於一一三年度營

收下降，致使研發費用仍佔全年度營收淨額之 9%，較一一二年度增加 1%；

一一四年度本公司仍持續擴充研發能量，以期提供客戶更優質、更穩定及

更可靠之產品及服務。 

二、一一四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營業方針 

1、強化研發人員技能、產品及製程技術及新的技術應用領域之發展，以

厚植公司之研發技術之能量及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且有益於提高獲利水

準的新產品，加強研發人員產品與市場規劃能力，完善在高成長的新應

用市場佈局，透過提升智慧物聯網、5G 相關應用、工業控制、綠色能

源、能源管理、AI相關應用等相關市場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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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業務人才招募及既有業務人員培訓，打造最佳業務團隊以加速拓

展新業務及新市場。 

3、流程及設備效能持續優化，以持續降低營運成本，並嚴格管控費用支

出以提升公司利潤。 

4、針對既有客戶群，優化業務人員管理能力以提升服務客戶品質，持續

增加公司產品對其滲透率，另拓展優質新客戶及現有產品的新應用機

會，尤其是在公司主要策略性發展的智慧物聯網、5G 相關應用、工業

控制、綠色能源、能源管理、AI相關應用等領域，爭取與各領域的領

導廠商建立緊密的商務合作關係。為客戶提供高品質之專業技術支援

服務及完整解決方案，藉由良好互動過程開發出新客戶並培養長期合

作關係。 

5、藉由厚實的客戶關係及迅速的市場反應來創造需求，另藉由強力技術

支援以提高產品銷售的附加價值，以增加公司整體之獲利。 

（二）、產銷政策 

1、落實產銷合作機制，確實執行管理生產接單出貨狀況，以進行生產良

率、產品品質提升，來使客戶滿意度提升。 

2、積極開發上下游供應鏈，以能快速回應客戶要求及降低生產成本。 

3、積極進行生產成本管控及流程優化，以提升公司獲利。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略 

2025 年在面對全球持續的通貨膨脹、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貿易戰及關稅大

戰、科技產業鏈的變革等狀況，公司將根據外在經濟情勢及市場狀況擬定相

對應的營運策略，繼續完善在博弈及綠能產業的佈局，拓展在智慧物聯網、

5G 相關應用、AI 相關領域的應用，提升公司的獲利水準，因此在 2025 年

公司所訂定發展策略為： 

（一）、透過策略夥伴的合作，降低成本(Cost Down)，並確認利基(產品、應

用市場、產品特性)，從利基作市場客戶結構分析，找出預計開發之

產品、市場，規劃出更符合市場趨勢及具競爭力的應用產品。 

（二）、深入了解客戶需求，提供具附加價值的產品予目前既有客戶藉以掌握

既有客戶外，另提供差異化的加值服務，以獲取潛在訂單。 

-3-



（三）、配合政府政策持續推動發展綠色能源，加強再生能源供應；促進綠色

創新，加強資源循環與綠色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四）、加強營運風險管理，穩健經營，由於全球經濟與科技產業鏈存在不確

定性，公司將更加穩健經營並持續在匯率風險、合約風險辨識及銀行

額度等方面更加深化管控，並建立異常風險控管機制以降低公司營

運風險。 

（五）、加強財務控管，建立穩當而靈活財務制度並落實公司治理，強化及維

護良好投資人關係。 

（六）、配合公司長期發展策略，招聘優秀年輕人才，從層次、數量、結構上

優化公司的人員組合，並由公司內部挑選接班人才，予以長期培養，

使公司在未來競爭上更具優勢。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所處產業對博弈及電能產品之效能要求甚高，博弈產品以銷售歐、美

地區為主，電能產品目前雖以內銷為主，未來亦不排除外銷出口，故對於博

弈及電能產業有關法律之規範、對該類產品相關認證規定及對國內、歐、美

各國有關法規之規範，公司設有專人隨時注意政府及國際間各國政府對博

弈及電能產業動向、產品認證法令修訂及同業間資訊，並適時提供予管理階

層及相關人員調整步伐，因此本公司所屬產業受國、內外政策及法令之影響，

已將其影響層面降至最低；公司仍將持續落實並執行所擬訂之發展策略，期

待廣錠與客戶/供應商成為共創共榮的產業關鍵夥伴，為股東創造更多價值。

展望 2025 年，廣錠希望與員工間，不僅是職場上的關係，更是一同實現夢

想的好夥伴，快樂、貼心、獨特為廣錠的核心理念，要更深植在每位廣錠員

工的價值觀念中，我們相信這樣的核心價值，會讓廣錠成為有活力、能夠敏

捷應對產業的變化，在未來成為非常獨特的企業，廣錠亦將配合政府所規劃

之公司治理藍圖，建構完善公司治理體系，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符合政

府、客戶、社會各方的期望，由衷地感謝各位股東們長期的信任支持，更

誠摯地邀請所有股東，積極關注了解廣錠的改變成長，謝謝大家！ 

董事長：廖良彬 經理人：林建驊 會計主管：黃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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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6

―
―

―
 

―
 

U
n
iv
er
si
ty
 o
f 
Ot
ta
wa
 
碩
士

翰
鉑
科
技
(
股
)
公
司
營
運
長

I
B
G 
In
c.
董
事
長
 

鴻
基
新
能
源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廣
錠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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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陳
志

湧
 

男
 

6
1
~7

0

歲
 

中
華

民
國

1
0
2.

12
.2

7 
1
1
1.

05
.2

4
3 年

－
 

－
 

－
 

－
 

－
－

－
 

－
 

淡
江
大
學
電
子
系
畢
業
 

遠
鼎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董
事
 

九
鼎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董
事
 

達
威
光
電
(
股
)
公
司
研
發
經
理

晶
采
光
電
科
技
(
股
)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理
 

A
SI
A
 A
M
PI
R
E 
(
H.
K
.)
 

C
O.
,
 L
td

董
事
 

A
MP
I
RE
 
CO
.
,L
T
D.
 

(
B.
V
.I
)
董
事
 

S
IN
O
 A
D
VA
N
CE
 
IN
C
.董

事

棠
裕
電
子
(
東
莞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遠
鼎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九
鼎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益
鼎
生
技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誠
鼎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益
創
二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優
群
科
技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李
宗
培

男
 

6
1~
7
0

中
華

民
國

1
11
.
05
.
24

1
11
.
05
.
24

3 年
―

 
―

 
―

 
―

 
―

―
―

 
―

 

政
治
大
學
經
濟
研
究
所
博
士
畢
業
 

臺
灣
土
地
銀
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日
成
控
股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勝
德
國
際
研
發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輔
仁
大
學
管
理
學
院
副
教
授
兼
任
科

技
管
理
學
程
主
任
 

日
成
控
股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勝
德
國
際
研
發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輔
仁
大
學
管
理
學
院
副
教
授

―
 

―
 

―
 
―

 

獨
立
 

董
事

葉
敬
忠

男
 

6
1~
7
0

中
華

民
國

1
11
.
05
.
24

1
11
.
05
.
24

3 年
―

 
―

 
―

 
―

 
―

―
―

 
―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碩
士
畢
業

勤
業
眾
信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副
理
 

嘉
基
科
技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廣
臻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合
夥
會
計

師
 

嘉
基
科
技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廣
臻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合

夥
會
計
師
 

―
 

―
 

―
 
―

 

註
1：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理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

最
高

經
理

人
）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說
明

其
原

因
、
合

理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例

如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應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理
人

等
方

式
)
之

相
關

資
訊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任

策
略

長
，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與
決

策
執

行
力

，
且

可
提

供
更

多
資

訊
了

解
公

司
的

營
運

狀
況

，
使

董
事

會
更

易
掌

握
公

司
整

體
之

營
運

，
本

公
司

之
具

體
措

施
如

下
 

(
1
)
每

年
度

安
排

所
有

董
事

參
加

外
部

機
構

舉
辦

之
專

業
董

事
課

程
，

增
進

董
事

會
之

運
作

效
能

。
 

(2
)董

事
會
成
員
中

兼
任
公

司
員

工
或
經
理

人
共
計

2
人
，

未
逾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3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6
月

3
日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改
選
時
，

將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增
加
至

4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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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4 年 04 月 22 日 

資料來源：廣積科技提供。 

3.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114 年 03 月 31 日 

資料來源：研揚科技提供。 

114 年 04 月 23 日 

法人名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股比例

椿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許文斌 28.20% 

許吳素英 22.32% 

許譽耀許吳椿 20.82% 

許吳椿 14.98% 

林麗萍 13.68% 

資料來源：椿寶投資提供。 

法人股東名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持股比例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68% 

匯豐(台灣）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大華
繼顯私人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1.21%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18% 

椿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1% 

林秋旭  0.79% 

渣打國際商業銀行營業部受託保管瑞穗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0.72% 

晶采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1% 

陳楊美琳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0.66% 

陳世雄  0.59% 
賴雪凰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0.58% 
林瑞琴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0.58% 

法人名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股比例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7.11%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83% 

莊永順 12.18% 

華誠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18% 

華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18% 

強展投資有限公司  3.13% 

瑞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80% 

黃育民  2.48% 

強宇投資有限公司  1.05%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受託楊光強信託財產專戶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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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03 月 30 日 

資料來源：融程電訊提供。 

114 年 03 月 31 日 

法人名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股比例

晶采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49% 

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0%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6% 

蘇漢傑 2.96% 

貝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58% 

陳志湧 2.31% 

威寬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28% 

誠鼎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69% 

李忠憲 1.11% 

珍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1% 

資料來源：晶采光電提供。 

法人名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股比例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15.05% 

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5%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0% 

瑞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39% 

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6% 

葉慶發  2.45% 

劉汝勇  2.43% 

劉璧玲  1.63% 

呂谷清  1.48% 

王煒盛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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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1）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行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廖良彬 

東吳大學企管系學士，曾任高上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理，廣積科技(股)公司副總

經理，廣積科技(股)公司董事，具有五

年以上商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擁有專業領導、市場行銷、營運管

理、產業經營及策略領導能力。 

1.現為本公司董事長兼策略長。 

2.兼任本公司轉投資之關係企業董

事長。 

3.為本公司第二大股東及第一大自

然人股東。 

4.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

一。 

0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許吳椿 

美國鳳凰城大學企管系學士，曾任廣積

科技(股)公司執行長兼總經理，廣積科

技(股)公司董事，具有五年以上商務及

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擁有專業領

導、市場行銷、營運管理、產業經營及

策略領導能力。 

1.現為本公司母公司廣積科技(股)

公司資深特助。 

2.為本公司第一大股東廣積科技

(股)公司指派之代表人。 

3.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

一。 

0 

林建驊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XX 系碩士，曾任翰

鉑科技(股)公司營運長，具有五年以上

商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擁有

專業領導、市場行銷、營運管理、產業

經營及策略領導能力。 

1.現為本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2.兼任本公司轉投資之關係企業董

事及總經理。 

3.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

一。 

0 

侯博強 

台北商專資料處理科畢業，曾任建智科

技(股)公司電子零件流通部處長，具有

五年以上商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

經驗，擁有專業領導、市場行銷、營運

管理、產業經營及策略領導能力。 

1.現為捷毅國際(股)公司總經理。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

一。 0 

陳志湧 
(獨立董事) 

淡江大學電子系學士，現任晶采科技

(股)公司董事兼總經理，具有五年以上

商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擁有

專業領導、市場行銷、營運管理、產業

經營及策略領導能力。 

1.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之規定，董事採候

選人提名制選任之，本公司於董

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時，已取

得每位董事提供的書面聲明、工

作經歷、目前在職證明，及親屬

關係表，以核實確認本身、配偶

及其三親等以內親屬相對於公司

的獨立性。本公司另經核實左列

三位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頒訂之「公開發行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所訂資

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賦予充分參

與決策及表示意見之權力，據以

獨立執行相關職權。 

2.左列三位獨立董事皆未有公司法

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 

李宗培 
(獨立董事)

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曾任台灣土

地銀行(股)公司獨立董事，現任輔仁大

學管理學院副教授，具有五年以上公司

治理所需之工作經驗。 
2 

葉敬忠 
(獨立董事)

台北大學會計系碩士，曾任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副理，現任廣臻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具有會計師執

照，及五年以上財務及會計之專業能

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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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董
事
多
元
化
成
員
政
策
及
執
行
情
形
 

依
據
本
公
司
所
訂
之
「
公
司
治
理
實
務
守
則
」
第
二
十
條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量
多
元
化
，
除
兼
任
公
司
經
理
人
之

董
事
不
宜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包

含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與

文
化
)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行

銷
與
科

技
)，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普

遍
具
備
執

行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

技
能
及
素

養
。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為
營
運
判
斷
能
力
、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經
營
管
理
能
力
、
危
機
處
理
能
力
、
產
業
知
識
、
國
際
市
場
觀
、

領
導
能
力
及
決
策
能
力
。
本
公
司
多
元
化
政
策
之
具
體
管
理
目
標
與
達
成
情
形
如
下
：
 

管
理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董
事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席
次
具
備
電
腦
產
業
、
行
銷
或
科
技
專
長
 

達
成
 

獨
立
董
事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席
次
具
備
法
律
、
財
務
、
會
計
或
科
技
專
長
 

達
成
 

本
公
司

11
3
年
董
事
會
成
員
落
實
多
元
化
政
策
情
形
如
下
：
 

（
3）

董
事
會
獨
立
性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目
前
共
有

7
位
董
事
，
包
含

3
位
獨
立
董
事
(4
2.
86
%)
，
其
中
兩
席
董
事
具
員
工
/經

理
人
身
分
(2
8
.5
7
%)
，
未
逾
全
體
董
事

三
分
之
一
)，

全
體
董
事
間
皆
未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符
合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3
規
定
第

3
項
及
第

4
項
之
情
事
。
 

多
元
化
項 目

董
事

姓
名

基
本
資
料

 
專
業
背
景

 
執

行
職
務

能
力

 

國
籍

性
別

 
具
有
員

工
身
分

年
齡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會
計

財
務

 
產
業

 
行
銷

 
科
技

 
營

運
判

斷
能

力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經
營
管

理
能
力

危
機

處

理
能

力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領
導

能
力

決
策

能
力

4
1
至

5
0 

5
1
至

6
0 

6
1
至

7
0 

3
年

以
下

9
年

以
上

廖
良
彬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許
吳
椿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侯
博
強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林
建
驊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陳
志
湧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李
宗
培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葉
敬
忠

 
中
華
民

國
 

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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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總

經
理

、
副

總
經

理
、

協
理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料
 

1
14

年
04

月
05

日
 

單
位

：
股

註
1：

總
經

理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
最

高
經

理
人

)
與

董
事

長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時
，
應

揭
露

其
原

因
、
合

理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例

如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應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理
人

等
方

式
)
之

相
關

資
訊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任

策
略

長
，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與
決

策
執

行
力

，
且

可
提

供
更

多
資

訊
了

解
公

司
的

營
運

狀
況

，
使

董
事

會
更

易
掌

握
公

司
整

體
之

營
運

，
本

公
司

之
具

體
措

施
如

下
 

(
1
)
每

年
度

安
排

所
有

董
事

參
加

外
部

機
構

舉
辦

之
專

業
董

事
課

程
，

增
進

董
事

會
之

運
作

效
能

。
 

(2
)董

事
會
成
員
中

兼
任
公

司
員

工
或
經
理

人
共
計

2
人
，

未
逾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3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6
月

3
日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改
選
時
，

將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增
加
至

4
席

。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理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策
略

長
 

中
華

 
民

國
 

廖
良

彬
男

1
0
0.

12
.1

3 
5
,
65

4,
68

5
1
0
.6

1%
－

 
－

 
4
0
8,

00
0

0
.
77

%

東
吳

大
學

企
管

系
畢

業
 

高
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廣
積

科
技

(
股

)
公

司
董

事
 

廣
積

科
技

(
股

)
公

司
副

總
經

理
 

廣
誠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I
B
T 

In
te

rn
at

io
na

l 
In

c.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I
B
AS

E 
TE

CH
NO

LO
GY

 (
US

A)
,I

NC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I
B
AS

E 
Si

ng
ap

or
e 

PT
E.

 L
td

.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廣
錠

科
技
(
股
)
公
司

策
略

長
 

台
灣

粒
子
設

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I
BG
 
In
c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廣
錠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註
1 

總
經

理
 

中
華

 
民

國
 

林
建

驊
男

1
0
9.

07
.2

0 
4
5
6,

00
0

0
.
86

%
－

 
－

 
－

 
－

 
U
n
iv

er
si

ty
 o

f 
Ot

ta
wa

 
碩

士
 

翰
鉑

科
技

(
股

)
公

司
營

運
長
 

I
B
G 

In
c.

董
事

長
 

鴻
基

新
能

源
(
股

)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廣
錠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
 

－
 

－
 

－
 

副
總

經
理

 
中

華
 

民
國

 
張

正
杰

男
1
1
4.

01
.0

1 
8
,
00

0
0
.
02

%
－

 
－

 
－

 
－

 
國

立
台

北
工

專
畢

業
 

英
商

電
之

泉
(
股

)
公

司
研

發
部

經
理

 
緯

昌
科

技
(
股

)
公

司
研

發
部

經
理
 

－
 

－
 

－
 

－
 

－
 

副
總

經
理

 
中

華
 

民
國

 
林

永
森

男
1
1
4.

01
.0

1 
3
9
,0

00
0
.
07

%
－

 
－

 
－

 
－

 
輔

仁
大

學
企

管
系

畢
業

 
翰

鉑
綠

能
(
股

)
公

司
總

經
理
 

萬
國

科
技

(
股

)
公

司
資

材
經

理
 

－
 

－
 

－
 

－
 

－
 

產
品

協
理

 
中

華
 

民
國

 
鄭

人
碩

男
1
1
1.

01
.0

4 
5
1
1

－
 

－
 

－
 

－
 

－
 

中
國

海
事

專
科

學
校

畢
業

 

海
宇

科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技
術

長
 

－
 

－
 

－
 

－
 

－
 

製
造

經
理

 
中

華
 

民
國

 
陳

世
豪

男
1
1
1.

02
.2

3 
－

 
－

 
－

 
－

 
－

 
－

 
中

華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工

程
系

畢
業

 
鴻

翊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管
課

課
長

 
－

 
－

 
－

 
－

 
－

 

資
訊

協
理

 
中

華
 

民
國

 
傅

國
欣

男
1
0
1.

11
.0

1 
5
1
,0

35
0
.
10

%
－

 
－

 
－

 
－

 
文

化
大

學
資

管
系

畢
業

 
南

京
資

訊
(
股

)
公

司
資

訊
部

主
管
 

－
 

－
 

－
 

－
 

－
 

財
務

協
理

 
中

華
 

民
國

 
黃

慧
蘭

女
1
0
4.

02
.0

1 
1
0
5,

48
2

0
.
20

%
－

 
－

 
－

 
－

 
德

明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會

統
科

畢
業

 
華

崙
電

子
(
股

)
公

司
會

計
部

課
長
 

廣
積

科
技

(
股

)
公

司
會

計
部

高
專
 

－
 

－
 

－
 

－
 

－
 

稽
核

課
長

 
中

華
 

民
國

 
韋

志
忠

男
1
1
3.

10
.3

1 
－

 
－

 
－

 
－

 
－

 
－

 
淡

水
工

商
管

理
學

院
企

管
系

畢
業

 
君

達
育

樂
(
股

)
公

司
稽

核
室

主
管
 

百
略

醫
學

科
技

(
股

)
公

司
稽

核
室
主

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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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之

酬
金

 

 
 
 
1
.
1
1
3
年

度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之

酬
金

（
個

別
揭

露
姓

名
及

酬
金

方
式

）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單

位
：

股
數

仟
股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例
(
註

1
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
C
、
D
、
E
、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例

(
註

10
)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11
) 

報
酬
 

(
A
)(
註

2
) 

退
職
退
休
金

(
B
) 

董
事
酬
勞

(
C
)(
註

3
)

業
務
執
行
費

用
(
D
)(
註

4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E
)(
註

5
)

退
職
退
休
金
(
F
)

員
工
酬
勞
(
G
)(
註

6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廖
良
彬
 

－
 

－
 

－
 

－
 

－
－
 

4
2

4
2

4
2

(
0
.0
3)

4
2

(
0.
0
3)

2
,7
6
4

2
,7
6
4

－
 

－
 

－
 

－
－
 

－
2
,
80
6

(
1
.9
8)

2
,
80
6 

(
1
.9
8)
 

－
 

董
事

廣
積

科
技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許
吳
椿
 

－
 

－
 

－
 

－
 

－
－
 

4
2

4
2

4
2

(
0
.0
3)

4
2

(
0.
0
3)

－
 

－
 

－
 

－
 

－
 

－
－
 

－
4
2

(
0
.0
3)

4
2 

(
0
.0
3)
 

4
,
51
7 

董
事
 

侯
博
強
 

－
 

－
 

－
 

－
 

－
－
 

3
6

3
6

3
6

(
0
.0
3)

3
6

(
0.
0
3)

－
 

－
 

－
 

－
 

－
 

－
－
 

－
3
6

(
0
.0
3)

3
6 

(
0
.0
3)
 

－
 

董
事
 

林
建
驊
 

－
 

－
 

－
 

－
 

－
－
 

4
2

4
2

4
2

(
0
.0
3)

4
2

(
0.
0
3)

3
,3
2
4

3
,3
2
4

1
71

1
71

－
 

－
－
 

－
3
,
53
7

(
2
.5
0)

3
,
53
7 

(
2
.5
0)
 

－
 

獨
立
董
事
 

陳
志
湧
 

3
8
0

3
8
0 

－
 

－
 

－
－
 

9
6

9
6

4
7
6

(
0
.3
4)

4
76

(
0.
3
4)

－
 

－
 

－
 

－
 

－
 

－
－
 

－
4
7
6

(
0
.3
4)

4
7
6 

(
0
.3
4)
 

－
 

獨
立
董
事
 

李
宗
培
 

3
8
0

3
8
0 

－
 

－
 

－
－
 

9
0

9
0

4
7
0

(
0
.3
3)

4
70

(
0.
3
3)

－
 

－
 

－
 

－
 

－
 

－
－
 

－
4
7
0

(
0
.3
3)

4
7
0 

(
0
.3
3)
 

－
 

獨
立
董
事
 

葉
敬
忠
 

3
8
0

3
8
0 

－
 

－
 

－
－
 

6
6

6
6

4
4
6

(
0
.3
2)

4
46

(
0.
3
2)

－
 

－
 

－
 

－
 

－
 

－
－
 

－
4
4
6

(
0
.3
2)

4
4
6 

(
0
.3
2)
 

－
 

1
.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遵
循
「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及
經
理
人
薪
資
報
酬
制
度
」
規
定
，
不
論
公
司
盈
虧
應
支
薪
予
獨
立
董
事
而
不
參
與
盈
餘
分
派
，
其
報
酬
應
由
薪
酬
委
員
會
評
估
對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將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討
論
，

並
於
委
任
契
約
中
載
明
，
董
事
會
在
審
議
獨
立
董
事
薪
資
時
，
該
名
獨
立
董
事
需
利
益
迴
避
不
得
參
與
討
論
及
表
決
。
 

2
.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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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A+B+C+D+E+F+G)

本公司(註 8)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註 9)

本公司(註 8) 母公司及所有轉投
資事業(註 11)I

低於 1,000,000 元 

廖良彬、林建驊

陳志湧、侯博強

李宗培、葉敬忠

廣積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許吳椿 

廖良彬、林建驊

陳志湧、侯博強

李宗培、葉敬忠

廣積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許吳椿 

陳志湧、侯博強 

李宗培、葉敬忠 

廣積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許吳椿 

陳志湧、侯博強 

李宗培、葉敬忠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 － － －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 － 廖良彬 廖良彬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 － 林建驊 
林建驊、 

廣積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許吳椿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 － － －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 －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 －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 －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 － － － 

100,000,000 元以上 － － － － 

總計 7 人 7 人 7 人 7 人 

註1：董事姓名應分別列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列示)，併分別列示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以彙總方式

揭露各項給付金額。若董事兼任總經理或副總經理者應填列本表及下表。 

註2：係指最近年度董事之報酬(包括董事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各種獎金、獎勵金等等)。 

註3：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之董事酬勞金額。 

註4：係指最近年度董事之相關業務執行費用(包括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

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

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 

註5：係指最近年度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理、副總經理、其他經理人及員工）所領取包括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

各種獎金、獎勵金、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

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

機者，請附註說明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另依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認列之薪資費用，包括

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參與現金增資認購股份等，亦應計入酬金。 

註6：係指最近年度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理、副總經理、其他經理人及員工）取得員工酬勞（含股票及現金）者，

應揭露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員工酬勞金額，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例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

並另應填列下表。 

註7：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董事各項酬金之總額。 

註8：本公司給付每位董事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董事姓名。 

註9：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董事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董事姓名。 

註10：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11：a.本欄應明確填列公司董事領取來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金額(若無者，則請填「無」)。 

b.公司董事如有領取來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者，應將公司董事於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

公司所領取之酬金，併入酬金級距表之I欄，並將欄位名稱改為「母公司及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金係指本公司董事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身分所領取之報酬、酬勞（包

括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及業務執行費用等相關酬金。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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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之

酬
金

（
個
別
揭
露

姓
名
及
酬
金
方
式
）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單

位
：

股
數

仟
股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
B)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
C)
(
註

3)
 

員
工
酬
勞
金
額
(
D)
 

(
註

4)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例
（
％
）

(
註

8)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策
略
長
 

廖
良
彬
 

2
,3
6
4

2
,3
6
4

－
－

4
00

4
00
 

－
－

－
－

2
,7
6
4

(
1.
9
5)

2
,7
6
4

(
1.
9
5)

－
 

總
經
理
 

林
建
驊
 

2
,8
4
4

2
,8
4
4

1
71

1
71

4
80

4
80
 

－
－

－
－

3
,4
9
5

(
2.
4
7)

3
,4
9
5

(
2.
4
7)

－
 

副
總
經
理
 

張
文
耀
 

1
,9
4
4

1
,9
4
4

1
17

1
17

1
40

1
40
 

－
－

－
－

2
,2
0
1

(
1.
5
5)

2
,2
0
1

(
1.
5
5)

－
 

副
總
經
理

(
註
) 

C
hr
i
st
o
ph
e
r 
 

M
ar
t
in
 
Ca
r
es
s 

5
03

5
03

1
5

1
5

－
－

－
－

－
－

5
18

(
0.
3
7)

5
18

(
0.
3
7)

－
 

註
：
副
總
經
理

Ch
ri
s
to
p
he
r
 M
a
rt
i
n 
Ca
r
es
s
於

11
3
年

02
月

27
日
卸
任
。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姓
名

 

本
公

司
(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低
於

1
,0

00
,0

00
元
 

C
hr
i
st
o
ph
e
r 
M
ar
t
in
 
Ca
r
es
s

C
hr
i
st
o
ph
e
r 
M
ar
t
in
 
Ca
r
es
s

1
,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2
,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廖
良
彬
、
林
建
驊
、
張
文
耀
 

廖
良
彬
、
林
建
驊
、
張
文
耀

3
,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5
,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1
0
,0

00
,0

00
元

（
含

）
～
1
5,

00
0,

0
00

元
（

不
含

）
 

－
 

－
 

1
5
,0

00
,0

00
元

（
含

）
～
3
0,

00
0,

0
00

元
（

不
含

）
 

－
 

－
 

3
0
,0

00
,0

00
元

（
含

）
～
5
0,

00
0,

0
00

元
（

不
含

）
 

－
 

－
 

5
0
,0

00
,0

00
元

（
含

）
～
1
00

,0
00

,
00
0
元

（
不

含
）
 

－
 

－
 

1
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4
人
 

4
人
 

-14-



註
1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理
或

副
總
經

理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
 

註
2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說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
F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之
員
工

酬
勞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例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下
表
。
 

註
5
：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司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姓
名

。
 

註
7
：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姓
名
。
 

註
8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
 

b
.公

司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如
有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理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勞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勞
）
及
業
務
執
行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3.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酬
金
（
個
別

揭
露
姓
名
及
酬
金
方
式
）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單

位
：

股
數

仟
股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
C
) 

(
註

3)
 

員
工
酬
勞
金
額
(
D
) 

(
註

4)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例
（
％
）
(
註

6)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理
 

林
建
驊
 

2
,
84
4 

2
,
84
4

1
7
1

1
7
1

4
8
0

4
8
0 

－
 

－
 

－
 

－
 

3
,
49
5

(
2
.4
7)

3
,
49
5

(
2
.4
7)

－
 

策
略
長
 

廖
良
彬
 

2
,
36
4 

2
,
36
4

－
－

4
0
0

4
0
0 

－
－

－
－

2
,
76
4

(
1
.9
5)

2
,
76
4

(
1
.9
5)

－

副
總
經
理
 

張
文
耀
 

1
,
94
4 

1
,
94
4

1
1
7

1
1
7

1
4
0

1
4
0 

－
 

－
 

－
 

－
 

2
,
20
1

(
1
.5
5)

2
,
20
1

(
1
.5
5)

－
 

協
理
 

黃
慧
蘭
 

1
,
64
2 

1
,
64
2

9
9

9
9

2
8
1

2
8
1 

－
 

－
 

－
 

－
 

2
,
02
2

(
1
.4
3)

2
,
02
2

(
1
.4
3)

－
 

協
理
 

張
正
杰
 

1
,
46
4 

1
,
46
4

8
8

8
8

2
5
6

2
5
6 

－
 

－
 

－
 

－
 

1
,
80
8

(
1
.2
8)

1
,
80
8

(
1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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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所
稱
「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

該
主
管
係

指
公
司

經
理
人

，
至
有

關
經

理
人

之
認

定
標
準

，
依
據

前
財
政

部
證

券
暨

期
貨
管
理
委
員
會
 
92
 
年
 
3 

月
 
27
 
日
台
財
證
三
字
第
 
09
20
0
01
3
01
 
號
函
令
規
定
「
經
理

人
」
之
適
用
範
圍
辦
理
。
至
於
「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
計

算
認

定
原
則
，
係
以
公

司
經

理
人

領
取
來

自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之
薪
 
資
、
退
職
退
休
金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以
及
員
工
酬
勞
金
額
之
合
計
數
(亦

即
 A

+B
+
C+
D
 四

項
總
額
)，

並
予
以
排
序

後
之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者

認
定
之

。
若

董
事

兼
任

前
 
開

主
管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
 

註
2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說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
F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員

工
酬
勞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例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下
表
。
 

註
5
：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7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領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理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勞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勞
）
及
業
務
執
行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4
.
分

別
比

較
說

明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報

表
所

有
公

司
於

最
近

二
年

度
支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酬

金
總

額
占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稅
後

純
益

比
例

之
分

析
並

說
明

給
付

酬
金

之
政

策
、

標
準

與
組

合
、

訂
定

酬
金

之
程

序
、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來

風
險

之
關

聯
性

。
 

單
位

：
%
 

職
 
 

稱
 

11
2
年

度
 

酬
金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例
 

1
1
3
年
度
 

酬
金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例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董
 
 
事
 

-2
.2
7 

-2
.3
2 

-
1
.
1
0 

-
1
.
1
0 

策
略
長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2
0.
15
 

-2
0.
57
 

-
6
.
3
4 

-
6
.
3
4 

註
1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給

付
酬

金
之
政
策

係
經
股

東
會
通

過
。

 

註
2
.
執

行
長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酬
勞

包
含
薪

資
及
員

工
酬

勞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其
中

薪
資

參
考

同
業

水
準
，
員

工
酬

勞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係
依

循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與
經

營
績
效

呈
現

正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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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理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截止日，董事會開會 11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 

席率(%) 

【Ｂ/Ａ】 

(註 2) 

備註 

董事長 廖良彬 11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連任 

董事 
廣積科技(股)公司 

法人代表：許吳椿
11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連任 

董事 侯博強 10 1 91% 
111 年 5 月 24

日連任 

董事 林建驊 11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選任 

獨立董事 陳志湧 11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連任 

獨立董事 李宗培 11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選任 

獨立董事 葉敬忠 9 2 82% 
111 年 5 月 24

日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最近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截止日止，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及董事會之運作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理：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所列事項：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

董事會 議案內容

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獨立董事

反對或保

留意見

公 司 對

獨 董 意

見處理
決議結果

113/1/31 
一一三年度第

一次董事會

本公司 112 年經理人年終獎

金案。
V 無 無

本案除廖良彬董事長及

林建驊董事予以迴避，未

加入討論及表決，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113/2/27 
一一三年度第

二次董事會

出具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

案。
V 無 無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書案。
V 無 無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

案。
V 無 無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

訂案。
V 無 無 

受理股東提案權之相關作業

事宜案。 
無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召

集案。 
無 無 

-17-



本公司重要營運主管異動案。 無 無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修訂案。 
V 無 無 

113/4/16 
一一三年度第

三次董事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更換本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

證會計師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本公司不繼續辦理112年股東

常會通過之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無 

擬辦理發行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無 

增列本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

會召集事由案。 
無 無 

113/5/3 
一一三年度第

四次董事會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第一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擬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

會組織規程」案。 
無 無 

113/7/29 
一一三年度第

五次董事會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第二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本公司稽核主管異動案。 V 無 無 

本公司與第一商業銀行融資

額度續約案。 
無 無 

本公司與華南商業銀行融資

額度續約案。 
無 無 

本公司與台北富邦商業銀行

融資額度續約案。 
無 無 

113/10/30 
一一三年度第

六次董事會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第三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擬修訂本公司一一三年度預

算計畫案。 
V 無 無 

本公司稽核主管異動案。 V 無 無 

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V 無 無 

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修訂案。 
V 無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

部稽核制度」修訂案。 
V 無 無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修訂案。 
V 無 無 

113/12/26 
一一三年度第

七次董事會

擬訂本公司一一四年度預算

計畫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擬訂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稽核

計畫案。 
V 無 無 

擬制訂本公司「永續資訊管理

之內控制度」案。 
V 無 無 

擬制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

守則」案。 
V 無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修訂

案。 
V 無 無 

本公司與臺灣新光商業銀行

融資額度續約案。 
無 無 

本公司與第一商業銀行申請

短期擔保融資額度案。 
無 無 

本公司與台北富邦商業銀行

申請短期擔保融資額度案。 
無 無 

擬聘任本公司經理人案。 無 無 

114/1/20 
一一四年度第

一次董事會

本公司113年經理人年終獎金

案。
V 無 無 

本案除廖良彬董事長及

林建驊董事予以迴避，未

加入討論及表決，經全體

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出具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V 無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告 V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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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24 
一一四年度第

二次董事會

案。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書案。
V 無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

案。
V 無 無 

修訂本公司章程條文案。 無 無 

擬辦理發行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無 

全面改選董事案。 無 無 

擬定受理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之提名期間、應選名額

及受理處所案。 
無 無 

受理股東提案權之相關作業

事宜案。 
無 無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召

集案。 
無 無 

擬調整本公司組織架構案。 無 無 

本公司重要營運主管異動案。 無 無 

114/3/24 
一一四年度第

三次董事會

擬更換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

會計師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114/4/21 
一一四年度第

四次董事會

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第一季合

併財務報告案。 
V 無 無 

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本公司不繼續辦理113年股東

常會通過之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修訂

案。 
V 無 無 

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V 無 無 

擬聘任本公司經理人案。 無 無 

本公司經理人薪資調整案。 無 無 

擬提請通過董事會提名之董

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案。 
無 無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無 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

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一)113/1/31 一一三年度第一次董事會討論「112 年經理人年終獎金案」，

因討論內容涉及廖良彬董事長及林建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予以利益

迴避，未加入討論及表決，委由陳志湧獨立董事代理主席職務，該議

案經代理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114/1/20 一一四度第一次董事會討論「113 年經理人年終獎金案」，

因討論內容涉及廖良彬董事長及林建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予以利益

迴避，未加入討論及表決，委由陳志湧獨立董事代理主席職務，該議

案經代理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除上述議案外，並無董事於董事會應利益迴避之情事。 

三、董事會評鑑情形： 

公司於 114/2/24 一一四年度第二次董事會提報 113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整體

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結果，評估結果簡述如下：

(一)董事會運作績效自評： 

董事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五大面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B.提升董事會決

策品質、C.董事會組成與結構、D.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E.內部控制)共計 45

項指標，自評分數：4.71 分（自評結果為「優良」），顯示董事會有善盡指導及

監督公司策略、重大業務及風險管理之責，並能建立妥適之內部控制制度，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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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參與永續經營事項，整體運作情況完善，符合公司治理之要求。

(二)董事會成員績效自評： 

每位董事績效評量指標包含六大面向(A.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B.董事職責認

知、C.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D.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E.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

修、F.內部控制)、共計 22 項指標，自評分數：4.93 分（自評結果為「優良」），

項，顯示董事對於各項指標運作之效率與效果，均有正面評價。 

(三)審計委員會運作績效自評：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五大面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B.委員會職

責認知、C.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D.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E.內部控制)、共

計 21 項指標，自評分數：4.91 分（自評結果為「優良」），項，顯示審計委員會

整體運作情況完善，符合公司治理之要求，有效增進董事會職能。

(四)薪酬委員會運作績效自評： 

薪酬委員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四大面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B.委員會職

責認知、C.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D.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共計 18 項指標，

自評分數：4.94 分（自評結果為「優良」），項，顯示薪酬委員會整體運作情況

完善，符合公司治理之要求，有效增進董事會職能。 

(五)董事會評鑑執行情形 

評估週期 

(註 1) 

評估期間 

(註 2) 

評估範圍

(註 3) 

評估方式

(註 4) 

評估內容 

(註 5) 

每年一次 113/01/01 

至 

113/12/31 

董事會、

個別董事

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

會 

董事會運

作績效自

評、董事

會成員績

效自評及

功能性委

員會運作

自評 

1.董事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五大面

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B.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C.董事會

組成與結構、D.董事之選任及持

續進修、E.內部控制)、共計 45 項

指標。

2.董事績效評量指標包含六大面向

(A.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B.董

事職責認知、C.對公司營運之參

與程度、D.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E.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F.內

部控制)、共計 22 項指標。

3.審計委員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五

大面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B.委員會職責認知、C.提升

委員會決策品質、D.委員會組成

及成員選任、E.內部控制)、共計

21 項指標 

4.薪酬委員會績效評量指標包含四

大面向(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B.委員會職責認知、C.提升

委員會決策品質、D.委員會組成

及成員選任)、共計 18 項指標。
註 1：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執行週期，例如：每年執行一次。  
註 2：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涵蓋期間，例如：對董事會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之

績效進行評估。 
註 3：評估之範圍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註 4：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評估、委任外部專業機構、專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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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適當方式進行績效評估。 
註 5：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

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例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
等）與執行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於 103 年 1 月 7 日成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二)本公司定期召開董事會並全程錄音存證且詳實製作議事錄。 

(三)董事（含獨立董事）皆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參與

進修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職稱 姓名 主辦單位 日期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董事長 廖良彬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7.29 低碳轉型路徑規劃 3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12.26

最新國內公司治理趨勢與落實控制環境執

行面之解析 
3 

董事 許吳椿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13.6.12 

董事與監察人(含董事)暨公司治理主管實

務進階研討會-董監事應如何督導企業風險

管理及危機處裡 

3 

台灣董事學會 113.8.13 數位科技及人工智慧的趨勢與風險管理 3 

董事 侯博強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7.29 低碳轉型路徑規劃 3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12.26

最新國內公司治理趨勢與落實控制環境執

行面之解析 
3 

董事 林建驊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7.29 低碳轉型路徑規劃 3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12.26

最新國內公司治理趨勢與落實控制環境執

行面之解析 
3 

獨立 

董事 
陳志湧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113.4.29 數位經濟時代，企業如何創新突破獲利能力 3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7.29 低碳轉型路徑規劃 3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113.11.4 國內外 ESG 政策與公司治理趨勢 3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制中心 
113.12.26

最新國內公司治理趨勢與落實控制環境執

行面之解析 
3 

獨立 

董事 
李宗培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13.10.16

董 監 事 暨 公 司 治 理 主 管 系 列 課 程 -

2030/2050 綠色工命 
3 

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113.12.11
2024 年新版公司治理暨董事會績效評鑑實

務解析 
3 

獨立 

董事 
葉敬忠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113.10.14 溫室氣體管理制度與法規更新 3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113.11.04

會計師執業應注意的洗錢態樣，稅務犯罪

案例解析 
3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

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

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

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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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 年度董事會共 7 次，114 年度至年報刊印截止日止，董事會共 4 次。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截止日止，審計委員會開會9次(A)，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備註 

獨立董事 陳志湧 9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

連任 

獨立董事 李宗培 9 0 100% 
111 年 5 月 24 日

選任 

獨立董事 葉敬忠 8 1 89% 
111 年 5 月 24 日

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最近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截止日止，審計委員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審計委員會之運作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

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

會意見之處理：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

日期 
議案內容 

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獨立董事反對意

見、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容

審計委員

會決議結

果 

公司對審計委

員會意見之處

理 

113/2/27 

一一三年度

第一次審計

委員會 

出具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本公司一一二年財務報表

案。 
V 無 

本公司一一二年營業報告

書案。
V 無 

本公司一一二年虧損撥補

案。
V 無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修訂案。
V 無 

113/4/16 

一一三年度

第二次審計

委員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更換本公司財務報告查

核簽證會計師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本公司不繼續辦理 112 年

股東常會通過之私募普通

股案。 
V 無 

擬辦理發行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113/5/3 

一一三年度

第三次審計

委員會 

本公司 113 年度第一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113/7/29 

一一三年度

第四次審計

委員會 

本公司 113 年度第二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113/10/30 

一一三年度

第五次審計

委員會 

本公司 113 年第三季合併財

務報表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擬修訂本公司一一三年度預算

計畫案。 
V 無 

本公司稽核主管異動案。 V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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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V 無 

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修訂案。 
V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

「內部稽核制度」修訂案。 
V 無 

113/12/26 

一一三年度

第六次審計

委員會 

擬訂本公司一一四年度預算計

劃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擬訂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稽核計

畫案。
V 無 

擬制定本公司「永續資訊管理

之內控制度」案。
V 無 

擬制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

守則」案。 
V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修訂

案。
V 無 

114/2/24 

一一四年度

第一次審計

委員會 

出具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告

案。
V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案。
V 無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

案。
V 無 

擬辦理發行私募普通股案。 V 無 

擬調整本公司組織架構案。 無 

114/3/24 

一一四年度

第二次審計

委員會 

擬更換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

計師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114/4/21 

一一四年度

第三次審計

委員會 

本公司 114 年度第一季合

併財務報告案。
V 無 

經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 

本公司不繼續辦理 113 年

股東常會通過之私募普通

股案。

V 無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修訂

案。 
V 無 

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V 無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之議決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狀況進

行溝通之重大方式、事項及結果等）：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每月底前以書面就前月查核情形及追蹤改善情形彙總

成查核報告交付各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就查核報告說明建議事項。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會議中作內部稽核報告，若有特

殊狀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委員報告。113年度及114年度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狀況。 

(三)獨立董事及內部稽核主管均出（列）席本公司每次董事會，內部稽核主管並

於董事會報告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四)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以郵件或電子郵件、電話及會面方式

與獨立董事溝通。 

(五)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在年度財務報告時，會在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中報告財

務報表查核結果以及應主管機關或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

殊狀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委員報告。113年度及114年度截至年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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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狀況。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稽核主管定期溝通情形如下表。 

年度 溝通重點 處理執行結果 

113年2月27日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12年度財務報告  

2.出具112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3.審閱內部稽核報告 

4.112年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績效評估報告 

財會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113年12月26日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13年度財務報告查核重點 

2.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重點報告 

3.審閱內部稽核報告 

財會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簽證會計師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114年2月24日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 

1.113年度財務報告查核結論 

2.出具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3.審閱內部稽核報告 

4.113年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績效評估報告 

財會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簽證會計師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公司治理主管向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及董事會報告 

註：(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

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立董

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

出席次數計算之。 

（三）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訂定並揭

露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理實務守

則」，依照公司治理之精神並執行

其相關規範。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

序處理股東建議、疑義、

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

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

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

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行與關

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及

防火牆機制？ 







(一)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制度並設

置專人負責股務業務，由發

言人或代理發言人負責處理

投資人之建議或回覆其疑

義，截至目前並未發生糾紛。 

(二)本公司雖委由中國信託商業

銀行股務代理部處理股票過

戶事務，公司內部仍設有股

務專人定期與股務代理機構

聯繫，另依股務代理機構於

公司辦理停止過戶日時，所

提供之股東名冊以掌握實際

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本公司根據如關係人交易之

管理辦法、關係人交易之管

理辦法施行細則、母公司交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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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

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

價證券？ 



易往來作業專章、對子公司

監督與管理辦法、背書保證

作業辦法、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程序等內部相關辦法建立

適當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

牆。與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

來者，均視為獨立第三人辦

理，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四)本公司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

理作業程序」及「防範內線交

易管理作業程序」之內部作

業辦法，且經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並定期對董事

及員工進行相關法令之宣

導。 

無重大差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政

策、具體管理目標及落實

執行？ 

 (一)本公司所訂之「公司治理守

則」，在第21條即訂有董事會

成員多元化方針。本公司董

事及獨立董事之提名與遴選

係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採

用候選人提名制，除評估各

候選人之學經歷資格外，並

參考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遵

守「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

治理實務守則」，以確保董事

成員之多元性及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名單，葉

敬忠獨立董事本身持有會計

師執照，葉敬忠獨立董事及

李宗培獨立董事擅長於營運

判斷、會計及財務分析、經營

管理且具有國際市場觀，廖

良彬董事、許吳椿董事、侯博

強董事、林建驊董事及陳志

湧獨立董事，在營運判斷、經

營管理、危機處理、產業知

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

決策能力具有專長。(註2) 

未來如有董事、獨立董事提

名需求，將優先考慮提名女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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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

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

每年並定期進行績效評

估，且將績效評估之結果

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

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

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 







性，以逐步實現三分之一性

別比例原則。 

(二)本公司除已依法設置薪酬委

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另有

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未來

將視需求評估設置其他功能

性委員會。 

(三)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並每

年定期進行績效評估，113年

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整體

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已

完成，並將評估結果提報114

年2月24日董事會。(註3) 

本公司於114年將進行董事

改選，由於獨立董事名額由3

名增加至4名，故原董事侯博

強不續聘，其餘現任董事因

績效良好仍予以提名。 

(四)本公司每年定期檢視簽證會

計師之獨立性，針對會計師

事務所規模及聲譽、審計簽

證公費、審計服務品質、與管

理階層及內部稽核主管互

動、是否為本公司董事、股東

或於本公司支薪、是否為本

公司非利害關係人等指標，

由財務部評估後，方提請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最

近一次評估結果於113年10

月30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報告並通過簽證會計師委

任。本公司聘請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周仕杰會計

師及黃堯麟會計師擔任本公

司之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

間並無利害關係，嚴守獨立

性原則。(註4)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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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

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理人

員，並指定公司治理主管，負

責公司治理相關事務(包括

但不限於提供董事、監察人

執行業務所需資料、協助董

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法

辦理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

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

股東會議事錄等)？  

 本公司目前由管理部兼任公司治

理相關事務，由總經理負責督導。 

113年業務推展情形如下： 
1.針對董事會成員辦理至少 6 學

分之「到府授課」進修課程。 

2.已投保董事（含獨立董事）及

經理人責任保險：保額US5,000

千元、保險期間

2024/1/13~2025/1/13。

3.依規定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

知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

資料，議題如需利益迴避予以

事前提醒，並於會後二十天內

完成董事會議事錄。 

4.依法辦理股東會日期事前登

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

知、議事手冊、議事錄並於修

訂章程或董事改選辦理變更登

記事務。 

5.依法令規定發布公司重大訊

息。 

6.針對公司經營領域以及公司治

理相關之最新法令規章進行本

公司相對應之規定之制修訂。 

7.公司已於 112 年 4 月 25 日董事

會通過由財會主管黃慧蘭擔任

公司治理主管。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

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

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 (一)公司已建立公司發言人制度，

由發言人或代理發言人作為

對外溝通之管道。 

(二)本公司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佈公司之重大訊息。 

(三)本公司已於公司網站中建立

「投資人專區」，並設有聯絡

人、聯絡電話及Email等相關

資訊。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辦機構辦理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股東會事務已委由中國信

託商業銀行股務代理部代為辦

理。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

財務業務及公司治理資

訊？ 

 (一)本公司目前財務業務資訊之

揭露及公司治理資訊，可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為維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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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二）公司是否採行其他資訊揭

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

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

言人制度、法人說明會過

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後兩

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

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

前提早公告並申報第一、

二、三季財務報告與各月

份營運情形？ 





護股東權益，使投資大眾便

於瞭解公司之經營狀況，本

公司網站已架設「投資人專

區」，日後除可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查詢外，提供投資人另

一選擇。 

(二)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理發

言人，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目前已

依規定將相關應揭露資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上揭露；

法人說明會過程已放置公司

網站內「投資人專區」項下。 

(三)本公司113年財務報告於114

年3月10日完成公告及申報，

故未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

月內公告。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及各月份營運情形均

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前完

成申報及公告。 

無重大差異。 

詳左列說明。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

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

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關

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

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理

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之執

行情形、客戶政策之執行

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 (一)員工權益：本公司除依法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辦理職

工福利金之籌劃、保管、動用

及相關法令所規範之相關事

宜外，並實施退休金制度，及

辦理各項員工訓練課程，另

每季舉辦勞資會議，作為勞

方與公司間溝通的橋樑，凡

是政策之宣導、員工的心聲

與輔導均採雙向溝通式進

行，對於員工各項權益的維

護及福利制度的執行，皆以

法令規範為依據。 

(二)僱員關懷：本公司注重員工的

安全與身心健康，提供員工

最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外，

辦公區域進出口皆安裝門禁

卡及保全系統。同時，本公司

亦相當注重辦公環境之清

潔，定期進行清掃及消毒工

作，提升工作環境品質。另每

二年提供員工免費健康檢

查，協助員工留意及改善身

無重大差異。 

-28-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體健康。，並提供員工分紅、

年終獎金等福利措施，並依

勞基法及其他相關法規維護

員工的合法權益。 

(三)投資者關係：本公司依法令規

定誠實公開資訊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亦設有發言人及代

理發言人，負責公司對外關

係之溝通；為維護股東權益，

使投資大眾便於瞭解公司之

經營狀況，本公司已於公司

網站架設『投資人專區』。 

(四)供應商關係：本公司於內部控

制書面制度「採購及付款循

環」訂有供應商管理章節，以

確保供應商交期、品質及價

格符合公司需求，使彼此間

有良好溝通及協調之夥伴關

係，並由稽核人員定期查核

執行情形。本公司與供應商

均有良好之供應鏈關係，執

行情形良好，並無任何商業

糾紛或訴訟。 

(五)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理發

言人，亦有設置股務專人及

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中國

信託商業銀行股務代理部」

處理股東及本公司利害關係

人之相關問題及建議事項，

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包含往

來銀行及其他債權人、員工、

客戶、供應商及與公司之利

益相關者，均保持暢通之溝

通管道。若涉及法律問題，則

將由本公司法律顧問進行處

理，以維護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 

(六)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

公司不定期提供董事(含獨

立董事)需注意之相關法規

資訊及相關單位舉辦之專業

知識進修課程資訊，並已依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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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人進修推行要點參考範例」

之規定安排董事(含獨立董

事)參加進修課程。(註 5) 

(七)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

準之執行情形：依法訂定各

種內部規章、內部控制制度，

進行各種風險管理及評估，

並由內部稽核單位定期及不

定期查核內部控制制度之落

實程度。 

(八)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本公司

設置業務部門，提供客戶公

司產品之服務及諮詢，保持

與客戶暢通的聯繫管道；另

訂有客訴處理程序，以保障

客戶權益。本公司與客戶均

維持良好關係，並依據各內

部管理辦法以提供客戶服

務。 

(九)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

情形：本公司已為各董事(含

獨立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理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理評鑑結果說明已

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不適用。 
註 1：運作情形不論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說明欄位敘明。 

註 2：董事會成員落實多元化政策及執行情形：請參閱第 10 頁 

註 3：113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結果： 

請參閱第 19 頁~第 20 頁。 

註 4：會計師適任性及獨立性評估標準 

一、基本資料 

    （一）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二）會計師姓名：周仕杰、黃堯麟 

二、評估內容 

參酌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中華民國職業道德規範第十號公報訂定 

項次 評估項目 是 否

1 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更換之情事 Ⅴ

2 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Ⅴ

3 與委託人未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Ⅴ

4 會計師應使其助理人員確實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Ⅴ

5 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未有不得查核簽證之情事 Ⅴ

6 會計師名義未有不得為他人使用 Ⅴ

7 未握有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股份 Ⅴ

8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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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Ⅴ

10 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酬 Ⅴ

11 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業制定決策之管理職能 Ⅴ

12 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Ⅴ

13 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管理階層人員未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Ⅴ

14 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Ⅴ

15 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原則之情事 Ⅴ

三、工作表現及績效 

（一）如期完成本公司各期財簽。 

（二）如期完成本公司稅簽。 

（三）不定期提供本公司財務、稅務諮詢服務。 

四、評估結果 

本公司委任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周仕杰會計師、黃堯麟會計師辦理 113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作業，

經本公司參酌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中華民國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立性」制

定之評估項目、評估周仕杰會計師及黃堯麟會計師未有違反上述會計師獨立性之情事發生，應屬適任。 

註 5：董事(含獨立董事)進修情形：請參閱第 29~30 頁。 

(四)公司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料 

身份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行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兼召集人 
陳志湧 

淡江大學電子系畢業，目前擔任晶采光電科技(股)公司董

事兼總經理，其餘經歷請參閱本年報第 11~12 頁。 

其兼具業務、科技產業管理及公司治理等專長，雖然擔任獨

立董事已逾三屆(9 年)，但皆無違反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

形發生，且其在經營管理上，能提供本公司產業分析整合、

風險管理及管理決策意見，因此，在執行獨立董事及審計委

員會職權時，可借重其科技產業管理及風險管理專才，以提

升董事會公司治理品質及審計委員會監督功能。 

1.依據本公司公司章

程之規定，董事採候

選人提名制，公司於

董事會成員提名與

遴選時，已取得每位

董事提供之書面聲

明、工作經歷、在職

證明及親屬關係表，

以核實確認本身、配

偶及其三親等以內

親屬相對於公司的

獨立性。 

2.左列三位獨立董事

於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皆符合金管

會頒訂之「公開發行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是項辦法」

及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所訂資格

要件，且獨立董事皆

已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三賦予充

分參與決策及表示

意見之權力，據以獨

立執行相關職權。 

1 

獨立董事 李宗培 

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副教授，其餘經歷請參閱本年報第 11~12 頁。 

其工作經歷橫跨學界及業界，具備決策判斷、經營管理及財

務分析等專業資歷及經驗，且皆無違反公司法第三十條各

款情形發生，故其在經營管理上，能提供本公司產業分析整

合、風險管理及管理之多元意見，因此，在執行獨立董事及

審計委員會職權時，可借重其決策判斷、經營管理及財務分

析等專才，以提升董事會公司治理品質及審計委員會監督

功能。 

2 

獨立董事 葉敬忠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畢業，國家會計師考試及格並

領有會計師證書，目前是廣臻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

師，並擔任嘉基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其兼具決策判斷、經營管理、財務、會計及審計、公司治理

等專業資歷及經驗，且皆無違反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

發生，故其在經營管理上，能提供本公司財務管理、風險管

理及審計之多元意見，因此，在執行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職權時，可借重其會計管理、經營管理及財務分析等專才，

以提升董事會公司治理品質及審計委員會監督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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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計三人。 

(2)本屆委員任期：111年06月09日至114年05月23日，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薪資報酬委員會共開會4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備註 

召集人 陳志湧 4 0 100% 
111 年 6 月 9 日

委任 

委員 李宗培 4 0 100% 
111 年 6 月 9 日

委任 

委員 葉敬忠 3 1  75% 
111 年 6 月 9 日

委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

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理(如董事會通

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

情形。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

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

處理：無此情形。 

三、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討論事由與決議結果 

薪酬委員會日期 議案內容 
薪酬委員會決議結

果 

公司對薪酬委員

會意見之處理 

113 年 1 月 31 日 

一一三年度第一次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 112 年經理人年終獎金案。 
經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無 

113 年 12 月 26 日 

一一三年度第二次

薪酬委員會 

擬聘任本公司經理人案。 
經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無 

114 年 1 月 20 日 

一一四年度第一次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 113 年經理人年終獎金案。 
經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無 

114 年 4 月 21 日 

一一四年度第二次

薪酬委員會 

擬聘任本公司經理人案。 
經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無 

本公司經理人薪資調整案。

註：(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

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

於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之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

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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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動永續發展執行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

展之治理架構，且設置推

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

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

管理階層處理，及董事會

督導情形？ 

(上市上櫃公司應填報執

行情形，非屬遵循或解

釋。) 











(一)本公司已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

則及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並依守

則內容實施。 

(二)本公司會於董事會召開時，向

董事提及本公司之經營理念，

並將於董事進修課程中，安排

關於公司治理之課程。 

定期舉辦員工教育訓練，宣導

公司經營理念及企業社會責任

的重要性。 

透過各項活動方式讓員工共同

參與，實際體驗社會責任的重

要性，具體展現本公司在社會

責任的重視度。 

(三)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係由

管理部兼職負責執行。未來將

視需求設置企業社會責任之專

職單位。 

(四)本公司章程規範，當年度稅前

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勞及董事

酬勞前之利益於保留彌補累積

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

撥員工酬勞百分之一至二十為

員工酬勞。員工酬勞分派比率

之決定及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

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

告於股東會。 

本公司訂有「工作規則」，載明

相關獎懲制度，並定期進行員

工績效考核，給予員工明確之

獎懲觀念，藉以激勵員工，提

昇員工忠誠度。 

本公司訂有合理之薪資報酬政

策與績效考核制度，並經薪酬

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通過，並

每年進行檢視並提出修正建

議。 

(五)公司於 111 年 6 月 9 日提報董

事會審議通過「永續發展委員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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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會」之設立及「永續發展委員

會組織規程」，永續發展委員會

為本公司永續發展相關工作之

決策及督導單位，由總經理擔

任召集人，推展需要設立數個

工作小組，包括：環境永續、

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理、誠

信經營、風險管理等小組，各

工作小組長由總經理指定之，

並由管理部擔任議事單位。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

行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理議題之風

險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

理政策或策略？(註2) 

(上市上櫃公司應填報執行

情形，非屬遵循或解釋。) 









 (一)本公司對資源再利用極力推廣

並執行，配合政府政策持續推

行垃圾分類與回收處理，推廣

辦公室二次利用廢紙影印，並

向員工宣導節約用水用電之生

活習慣，以達到節能減碳節約

能源之效果。 

本公司皆遵循環保法令，對於

營運過程產生之廢棄物均委由

合格廠商回收。 

(二)本公司訂有「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作為工作環境之管理。 

(三)本公司惟因應天候因素調整工

作場所之溫度，同時宣導公司

各部門人員節能減碳觀念，推

動各項節能措施，以達節約能

源及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減少

對環境的衝擊，善盡企業環保

之責。 

本公司已擬訂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時程計畫表，並提報111年

4月21日董事會審議通過，日後

將據此計畫表執行盤查。 

(四)為強化公司治理、確保本公司

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並作為

各類風險管理及執行依據，制

定風險管理政策與程序，本公

司從事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

業務所涉及之各項風險(如：營

運風險、信用及財務風險、氣

候變遷風險、產業變化風險、

人力風險、智慧財產權及資安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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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風險、訴訟風險、供應鏈風險、

法規風險、其他可能使公司產

生重大損失之風險)，均納入管

理。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

立合適之環境管理制

度？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

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料？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

企業現在及未來的潛在

風險與機會，並採取相關

之因應措施？ 







(一)本公司於111年6月9日設置直

屬董事會之「永續發展委員

會」，作為本公司永續治理作業

的最高指導組織，並於其下設

置環境永續工作小組，規劃由

製造部門最高主管擔任召集

人，提升環境管理績效與環境

風險管控。針對產業別特性，

本公司秉持永續策略藍圖中之

責任生產策略理念，以低碳產

品與綠色營運為環境永續策略

方針，持續推動氣候變遷與能

源管理、水資源管理、廢棄物

及回收再利用以及產品綠色設

計與管理，以妥適回應利害關

係人對環境議題的期待。 

(二)本公司秉持永續策略藍圖中之

責任生產策略理念，持續發展

製程優化與廠房營運改善，製

造過程中落實廢棄物量最小化

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率最大化，

降低生產時所造成的環境衝

擊。 

(三)本公司於111年6月9日設置直

屬董事會之「永續發展委員

會」，委員會之下設置風險管理

工作小組，負責氣候變遷下可

能衍生出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

險，進行風險與機會鑑別、發

生可能性評估與影響程度分

析，並研議適當應對措施。在

氣候風險的議題下，本公司所

面臨的重大風險主要來自客戶

端及投資人等重要利害關係人

對企業溫室氣體減量及遵循產

品能源效率標準的要求；而氣

候變遷帶來的機會主要出現在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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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溫

室氣體排放量、用水量及

廢棄物總重量，並制定溫

室氣體減量、減少用水或

其他廢棄物管理之政

策？ 



本公司多元且呼應永續趨勢的

綠色產品與服務面向。為因應

氣候變遷下可能的衝擊，本公

司持續以創能、節能、轉能為

減緩策略方針，進行再生能源、

能源管理系統、製程優化與廠

房營運改善推動策略，並調整

內部碳價策略，強化減碳投資

決策。在氣候變遷調適上，將

以氣候風險與機會的辨識為基

礎，持續發展低碳產品與自動

化節能技術，以呼應全球低碳

趨勢，積極掌握氣候商機。 

(四)統計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

量、用水量及廢棄物總重量如

下： 

1.統計汐止辦公室、汐止廠及蘆竹

廠過去兩年排碳量為，112年度：

未統計；113年度統計汐止辦公

室及蘆竹廠與汐止廠排碳量總

計為585.5978公噸CO2e。

2.水資源部份，廣錠主要生產製程

為委外加工，僅小量製程中無需

用水，亦不會產生工業廢水，因

此用水均為日常生活用水。由於

公司汐止辦公室所在地為公共

園區，使用空間均屬承租，並非

為公司私有廠區，目前未設置獨

立水表，因此難以進行回收再利

用，排放則完全交由所在園區負

責集中處理及排放。 

3.在減少用水及廢棄物總量管制

方面，公司汐止辦公室為少批量

生產，營運亦無營業用水需求，

營業活動均屬普通民生用水，相

關減量政策均配合管委會執行，

公司之廢棄物訂定事業廢棄物

清理計劃，加強作業環境管理，

委託環保署認可之廢棄物處理

機構清運。 

4.目前公司就節水節電以及省紙

與其他措施如下：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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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1)目前公司採用夜間關閉照明

及空調之策略，來減少用水

及用電量。 

(2)加強宣導並隨手關閉電源。 

(3)加強設備保養，降低故障率，

提高設備運行效率。 

(4)平常善用以電子郵件方式溝

通，資料備存時多使用掃瞄，

減少紙張印製，有關教育訓

練、各項會議及教材內容時

均以電腦投影為主，以達到

紙張減量之目的。 

(5)導入電子簽核系統，文件簽

核數位化，宣導內部紙張列

印以雙面使用，並善用二手

紙，以達到省紙目的。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

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

之管理政策與程序？ 

 (一)本公司恪遵勞動基準法、就業

服務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規及支

持並尊重國際相關勞動人權規

範，包含國際勞工組織三方原

則宣言、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

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以

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 

對員工辦理勞保與健保之投

保、提撥勞工退休金等，並實

施員工分紅、年終獎金等獎勵

措施。 

本公司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

依法提撥福利金，制訂並推展

各項福利措施。 

員工與公司簽訂之勞動契約，

契約條文皆符合法令規範，且

在雙方合意之前提下所簽訂。 

公司禁止任用未滿16歲之童

工。 

公司訂有「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及提供申訴

管道，以維護女性同仁權益。 

本公司遵守並依據勞動基準法

等相關法規訂定「工作規則」，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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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理

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

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

當反映於員工薪酬？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

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

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

教育？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

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 







並依法報備，以保障員工權益

及公平公開管理原則。 

(二)本公司每季召開勞資會議，建

立勞資雙方良好之溝通管道，

並告知員工可能造成之營運變

動情形，以維護勞工權益。 

本公司設有「員工申訴專用信

箱」及「申訴專線電話」，提供

員工建言管道，以加強勞資合

作關係，113年度及及截至本年

報刊印截止日，未有員工透過

專用信箱及專線電話進行申

訴。 

員工為本公司永續發展最重要

的資產，除保障員工工作權益，

亦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及

福利措施。每年會透過薪資調

查，衡量市場的薪資水準及總

體經濟指標，對同仁薪資做出

適當的調整，以激勵員工，並

設有各式激勵獎金及研發獎勵

制度，以獎勵優良績效表現，

每年亦依營運狀況及個人表現

發放績效獎金，以獎勵員工的

貢獻，並激勵員工繼續努力；

每位員工獲得的金額，依職務、

貢獻及績效表現而定，達利潤

與成果共享。 

(三)本公司依相關勞工安全衛生法

令規定，提供員工安全並健康

之工作環境。 

本公司定期檢視並維護工作環

境之安全與衛生，致力於提升

員工之工作安全與健康，以降

低工作環境對員工安全與健康

之危害。 

公司每二年辦理員工免費健康

檢查及勞工健康指導。 

(四)本公司每季召開勞資會議，藉

以建立員工表達意見之溝通

管道，並傳達重要營運訊息予

所有員工以通知對員工可能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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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

康與安全、客戶隱私、行

銷及標示等議題，公司是

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

準則，並制定相關保護消

費者或客戶權益政策及

申訴程序？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理

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

保、職業安全衛生或勞動

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

範，及其實施情形？ 





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之

情形。 

本公司針對每位新進員工進行

教育訓練，並鼓勵各部門配合

工作內容，積極安排參與外部

進修課程提升員工專業職能。 

(五)本公司設置專責部門提供產品

之服務與諮詢，保持與客戶暢

通之聯繫管道，並於內部控制

制度中，訂有客訴處理等相關

流程，對於客訴能達到迅速有

效的處理，保障客戶權益。 

(六)本公司對於產品與服務之行銷

與標示遵循相關智財法規及

國際準則，以保障相關權益。 

本公司訂有「供應商管理程

序」，對供應商均有事前評估調

查並定期評價，往來之供應商

皆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錄。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

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

編製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

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

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

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

意見？ 





1.本公司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將

公司營運相關資訊及重大訊息揭

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將實施

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資訊揭露於

年報之中。 

2.本公司於111年6月9日設置直屬

董事會之「永續發展委員會」，為

本公司永續發展相關工作之決策

及督導單位，由總經理擔任召集

人，推展需要設立數個工作小組，

包括：環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治理、誠信經營、風險管理

等小組，各工作小組長由總經理

指定之，並由管理部擔任議事單

位，藉此開始撰寫企業永續報告

書，並呼應「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撰寫報告書

內容同時，將討論是否要經第三

方 公 證 單 位 查 證 符 合  GRI 

Standards應用等級。 

無重大差異。 

本公司已完成2024

年度碳盤查資訊，

並揭露於年報，預

計於2028年完成盤

查資訊確信。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

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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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本公司已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業已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與所訂守則無重

大差異。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行情形之重要資訊： 

本公司認同企業對於社會責任之影響，努力經營本業，給予員工穩定及優質之就業環境，

為公司股東及相關利害關係人謀取最大福利。 

本公司於112年捐款中華基督救助協會，以響應1919食物銀行之慈善活動。 

註 1：執行情形如勾選「是」，請說明所採行之重要政策、策略、措施及執行情形；執行情形如勾選「否」，請於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欄位解釋差異情形及原因，並說明未來採行相關政策、

策略及措施之計畫。但有關推動項目一及二，上市上櫃公司應敘明永續發展之治理及督導架構，包含但不

限於管理方針、策略與目標制定、檢討措施等。另敘明公司對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理議題之風

險管理政策或策略，及其評估情形。 

註 2：重大性原則係指有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理議題對公司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產生重大影響者。 

註 3：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理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例。

(五之一)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1.氣候相關資訊執行情形 

項目 執行情形 

1. 敘明董事會與管理階層對於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之監督及治理。 

2. 敘明所辨識之氣候風險與機會如何影響企業

之業務、策略及財務(短期、中期、長期)。 

3. 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轉型行動對財務之影響。

4. 敘明氣候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管理流程如何整

合於整體風險管理制度。 

1.本公司已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

會直屬管理，總經理擔任召集人，永續發

展委員會之下設立公司治理、誠信經營、

風險管理、環境永續及社會關懷等五個

永續發展工作小組，其主要職責係針對

永續發展議題進行分析、規劃，與執行，

以確保公司在環境、社會、治理三個層

面，均能達到永續發展目標的要求。 

2.短期風險：國內碳費徵收、電費上漲、原

物料成本上漲等。 

中期風險：國外碳稅徵收、碳權交易、再

生能源法規、天災等極端氣候事件導致

國內外生產、供應鏈中斷及物流問題，造

成營運的可能損失。 

長期風險：淨零排放趨勢，企業配合長期

減排目標的制定，需調整資本支出，以因

應氣候變遷帶來的挑戰。 

3.低碳經濟轉型可能面臨新增的政策與法

規、技術及市場變化。碳費與溫室氣體總

量管制、再生能源法規規範與再生能源

電力憑證採購等，皆可能增加公司未來

營運成本。 

4.本公司將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納入企業

風險管理，藉由溫室氣體盤查，掌握與管

理整體排放之量化情形，進行水、電、能

源及溫室氣體排放之減量及環境友善管

理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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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面對氣候變遷風險之韌

性，應說明所使用之情境、參數、假設、分析因

子及主要財務影響。 

6.若有因應管理氣候相關風險之轉型計畫，說明

該計畫內容，及用於辨識及管理實體風險及轉

型風險之指標與目標。 

7.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劃工具，應說明價格

制定基礎。 

8.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標，應說明所涵蓋之活動、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規劃期程，每年達成進度等

資訊；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能源憑證(RECs)以

達成相關目標，應說明所抵換之減碳額度來源

及數量或再生能源憑證(RECs)數量。 

9.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與減量目標、策略及

具體行動計畫。 

5.本公司尚未使用情境分析評估面對氣候

變遷風險之韌性。 

6.本公司將藉由溫室氣體盤查，制定節能

減碳、溫室氣體減量、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理之政策，且據以推動，以降

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7.本公司尚無規劃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

劃工具。 

8.本公司已設立「溫室氣體盤查推動小

組」，負責組織邊界內之溫室氣體排放

源，包含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告所有子

公司之範疇一及範疇二，並已初步完成

2024 年本公司之個體溫室氣體盤查。 

9.依 112 年 11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4 號函，本公司應自 2026 年

起完成盤查資訊揭露，2028 年起完成確

信資訊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行

動計畫應自 2027 年起完成揭露。 

1.1 最近二年度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資訊 

1.1.1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敘明溫室氣體最近兩年度之排放量(公噸CO2e)、密集度(公噸CO2e/百萬元)及資料涵蓋範圍。

1.本公司非排放氣體及用水密集之產業，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仍積極配合工廠所處之管理委

員會所宣導垃圾分類與廢棄物減量相關規範，亦從空調系統、電力照明及其他用電三大面向

執行節電方案，並定期檢視耗能設備進行汰換，亦不定期檢討減碳政策及溫室氣體減量之運

作情況與效果。 

2.本公司於 111 年度開始規劃溫室氣體盤查作業，113 年度正式實施碳盤查統計，並將規劃持

續監控評估極端氣候所造成的營運衝繫與損害，並針對各種可能影響營運之災害風險，納入

風險管理評估並擬定因應措施。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量如下： 

112 年範疇一：未統計/範疇二：未統計 

113 年範疇一：60.5454 公噸 CO2e /範疇二：525.0524 公噸 CO2e 

3.資料涵蓋範圍為本公司汐止辦公室、汐止廠及蘆竹廠。 
註1：直接排放量(範疇一，即直接來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能源間接排放量(範疇二，即來自於輸入

電力、熱或蒸氣而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排放)及其他間接排放量(範疇三，即由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

能源間接排放，而係來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 

註2：直接排放量及能源間接排放量資料涵蓋範圍，應依本準則第10 條第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理，其他間

接排放量資訊得自願揭露。 

註3：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或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之ISO 14064-1。 

註4：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密集度得以每單位產品/服務或營業額計算，惟至少應敘明以營業額（新臺幣百萬元）計

算之數據。 

1.1.2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 

敘明截至年報刊印日為止之最近兩年度確信情形說明，包括確信範圍、確信機構、確信準則

及確信意見。 

依 112 年 11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4 號函規定本公司應於 2026 年完成盤查資訊

揭露，2028 年完成盤查資訊確信。本公司已完成 2024 年本公司之個體溫室氣體盤查。 
註1：應依本準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理，若公司未及於年報刊印日取得完整溫室氣體確信意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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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於永續報告書揭露」，若公司未編制永續報告書者，則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揭

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次一年度年報揭露完整之確信資訊。 

註2：確信機構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訂定之永續報告書確

信機構相關規定。 

註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治理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例。 

1.2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策略及具體行動計畫 

敘明溫室氣體減量基準年及其數據、減量目標、策略及具體行動計畫與減量目標達成情

形。 

本公司已完成 2024 年度碳盤查，惟目前各項溫室氣體盤查資料均為自行統計，尚未經過第

三方單位驗證。依 112 年 11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4 號函，應自 2026 年起完成

盤查資訊揭露，2028 年起完成確信資訊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行動計畫應自 2027 年

起完成揭露。 
註1：應依本準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理。 

註2：基準年應為以合併財務報告邊界完成盤查之年度，例如依本準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資本額100億元以

上之公司應於114年完成113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故基準年為113年，倘公司已提前完成合併財務報告

之盤查，得以該較早年度為基準年，另基準年之數據得以單一年度或數年度平均值計算之。 

註 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理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例。 

(六)公司履行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

過之誠信經營政策，並於

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

誠信經營之政策、作法，

以及董事會與管理階層

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

諾？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行為

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

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

較高不誠信行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並據以訂定防

範不誠信行為方案，且至

少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

項各款行為之防範措

施？ 







(一)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及「道德行為準則」，董事會與

管理階層承諾積極落實。 

公司與新進員工所簽訂之聘僱

合約，除明確規範不得收受第

三者之回扣、贈與或其他無償

給付，另不得侵害公司營業秘

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

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公司董事在獲得提名董事候選

人時，均有簽訂無公司法第30

條情事之聲明書。 

(二)本公司稽核室負責監督誠信經

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執行，並

由定期向董事會報告，並分析

及評估不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針對「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的七條第二項各

款及其他營業範員內具有較高

不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分

別訂定防範措施。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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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行

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

行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

申訴制度，且落實執行，

並定期檢討修正前揭方

案？ 

(三)本公司於「誠信經營守則」及

「工作規則」等相關作業規範

中明訂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

防範不誠信行為方案，包含作

業程序、行為指南、教育訓練、

具體檢舉制度、懲戒與申訴制

度，並確實執行。同時，透過

稽核室負責監督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執行，定期修正

相關規範。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來對象之

誠信紀錄，並於其與往來

交易對象簽訂之契約中

明訂誠信行為條款？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

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

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

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

誠信行為方案及監督執

行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

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管

道，並落實執行？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

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度、

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

稽核單位依不誠信行為

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

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

防範不誠信行為方案之

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師

執行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

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

練？ 











(一)本公司於商業往來之前，會評
估代理商、供應商、客戶或其
他商業往來交易對象之合法性
及是否有不誠信行為紀錄，並
避免與有不誠信行為紀錄者進
行交易。 

(二)本公司所訂之「誠信經營守
則」，已明訂由稽核室負責監督
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執
行。 

(三)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內明
訂迴避相關規範，各項業務並
皆設有權責業管窗口，於公司
網站投資人專區公告聯絡人及
聯絡方式。 

(四)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及「道德行為準則」，且經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並由專
責之稽核單位，定期進行內控
查核管制，相關作業規範並於
公司網站上公告。 

(五)本公司除於新人教育訓練課程
中將誠信經營之納入訓練課程
外，亦透過部門會議或主管會
議宣達誠信經營的理念，落實
於日常管理中。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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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

獎勵制度，並建立便利檢

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

象指派適當之受理專責

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理檢舉事

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

續措施及相關保密機

制？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

置之措施？ 







(一)本公司已訂定具體檢舉及懲戒

制度，並指派管理部主管為受

理檢舉之專責人員。 

(二)本公司指派管理部主管為受理

檢舉之專責人員並設有申訴信

箱逕予檢舉。對檢舉人身分及

檢舉內容確實保密，經調查後，

被檢舉人有異議時可透過申訴

制度申訴。 

(三)本公司絕對保護檢舉人，不因

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其所訂誠信

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 本公司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

司網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

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業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董事會及管理階層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理及外部

商業活動中確實執行，其運作與所定守則重大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

則等情形）： 

(1)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例、政府採購

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行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

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2)本公司長期以來與供應商保持良好關係，從事任何商業交易係以公平、透明之方式進行，

給予每一顧客或供應商公平合理之利益結果，進而創造雙贏。 

(3)本公司本著關懷與忠誠對待股東，即時且充份地揭露正確資訊，以穩健經營的步伐為所

有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4)本公司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理暨防範內線交易之管理辦法」、「董事會議事規則」、「誠

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道德行為準則」及建有內部控制制度，並定期對職員進

行教育訓練及品德操守考核，使董事、經理人或職員忠實執行業務，避免直接或間接提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

徑向客戶、代理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

益。 

(5)本公司落實執行誠信經營政策相關執行情形： 

1.本公司全體董事於就任日皆已簽署「未有違反誠信原則行為聲明書」。 

2.已規範員工接洽業務符合誠信合作原則，並透過相關機制，確保及要求相關人員遵守。

3.教育宣導：本公司將誠信與廉潔操守講習列入新進員工訓練課程及不定期透過各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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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議進行宣導。 

4.查核執行情形：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受理單位未有接獲檢舉或申訴不誠信或不道德

之案件。 
註：運作情形不論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說明欄位敘明。 

(七)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1.董事會成員之接班計畫及運作 

本公司持續進行之董事繼任計畫，以下列標準遴選董事人選： 

(1)公平、負責、客觀並具有果斷決策力，與本公司核心價值相符，且具有經營管理之專

業知識。 

(2)具有與本公司所營業務相關的產業實務經驗。 

(3)該成員之加入，對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有所助益。 

(4)設定至少 1席女性董事(或獨立董事)。 

(5)董事會成員專長需包含企業策略、會計與稅務、財務、法律、企業管理及生產管理等。 

本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至少辦理一次績效評估，每三年由外部專業

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行績效評估，期望藉由相關衡量項目，包括對公司目

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

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以確認董事會運作有

效，並評定董事績效表現，以作為日後遴選董事之參考。 

關於董事會之接班規劃，除前述董事遴選標準外，本公司亦培育高階經理人進入董事

會，使其熟悉董事會運作，目前以總經理為培育對象。 

2.重要管理階層之接班計畫及運作 

(1)本公司於 109 年起由管理部統籌規劃部門主管接班人計劃，每一部門主管須提報至少

1位傳承人選，並規劃接班時程及訓練計畫。目前計畫尚在推行中，尚未有明顯成果，

未來管理部將積極推動部門主管接班人計劃，另正規劃部門主管工作輪調計畫，期望

透過工作輪調的方式讓各部門主管熟悉公司運作情況，加上透過職能評鑑，結合公司

與部門任務目標，強化現職的優勢能力，完善備位的準備度。 

(2)每年一次舉開營運發展規劃會議，由董事長擔任主席，參與人員除有執行長、總經理、

副總經理、協理等高階主管，另有各部門主管，會中除了針對公司未來營運發展規劃

進行討論，另對績效管理與人才管理、組織變革等也進行討論。 

(3)本公司現任總經理林建驊於109年加入經營團隊，引領各事業群轄下各部門及各處室，

總經理係作為董事長之代理人，陸續布建研發、產品、資訊及稽核之部門主管，晉升

為協理，賦予更大的決策權力與責任。 

(4)本公司支持各部門提出之自辦或委外辦理之教育訓練，針對未來策略規劃進行主題課

程，包含團隊激勵、績效管理與人才管理、領導能力、溝通技巧等，以幫助他們從不

同面向了解公司運作。 

(5)本公司除了積極培育內部人才之外，亦因應組織的人才策略與需求積極爭取外部優秀

人才參與公司成長，以建構優秀團隊邁向未來的實力。 

(八)內部控制制度執行狀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詳下頁。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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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4年2月25日 

本公司民國113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行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理人之責任，本公司業

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

提供合理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論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

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理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

即採取更正之行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理準則」（以下簡稱「處理準則」）規定

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行是否有效。該「處

理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理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制度劃

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及5.監督

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理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行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子公

司之監督與管理﹚，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及時、

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行係屬有

效，其能合理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說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容如

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

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4年2月24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7人中，有0人持反對意見，

餘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廣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廖良彬    簽章 

總經理：林建驊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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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113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內容及執行情形 

會議日期 承認及討論議案 決議 執行情形 

113/5/30 一一二年度營業

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無異議依原提案內容進行表決，表決

結果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44%，依董事會之提案表決通過。

依股東會決議後公告在

案。 

一一二年度虧損

撥補案 

無異議依原提案內容進行表決，表決

結果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43%，依董事會之提案表決通過。

依決議情形辦理 

辦理發行私募普

通股案 

無異議依原提案內容進行表決，表決

結果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18%，依董事會之提案表決通過。

2.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請參閱第17頁~第19頁。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紀錄或

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為審計

公費之四分之一以上者，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應揭露

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查核

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

公費
合計 備 註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周仕杰 113/1/1-

113/12/31
2,050 - 2,050 - 

黃堯麟 

(二)更換會計師事務所且更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更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

費減少者，應揭露更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無。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

例及原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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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更換會計師資訊： 

1.關於前任會計師 

更 換 日 期 114 年 3 月 24 日 

更 換 原 因 及 說 明 為強化公司治理，自 114 年第 1季起更換會計師事務所及

簽證會計師 

說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終

止或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況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V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意

見以外之查核報告書意見

及原因 

無 

與發行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與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他 

無 無 

說明  

其他揭露事項(本準則第

十條第六款第一目之四至

第一目之七應加以揭露

者) 

無  

  2.關於繼任會計師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潘俊名、張淑瑩 

委任之日期 114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處理方法或會計原則及對財

務報表可能簽發之意見諮詢事項及結果 
無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不同意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無 

  3.前任會計師對中華民國公開發行公司年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十條第五款

第一目及第二目第三點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理、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理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

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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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持股比例超過百分之

十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稱 

(註 1) 
姓    名 

113 年度 114 年度截至 3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兼策略長 廖良彬 24,000 － 2,000 － 

董事及大股東 
廣積科技(股)公司 － － － － 

法人代表人：許吳椿 － － － － 

董事 侯博強 － － － － 

董事兼總經理 林建驊 － 456,000 － － 

獨立董事 陳志湧 － － － －

獨立董事 李宗培 － － － － 

獨立董事 葉敬忠 － － － － 

副總經理(註 2) 張文耀 － － － － 

副總經理(註 2) Christopher Martin Caress － － － － 

副總經理(註 3) 張正杰 (40,000) － (2,000) － 

副總經理(註 3) 林永森 － － － － 

產品協理 鄭人碩 (30,000) － － － 

財務協理 黃慧蘭 － － － － 

稽核協理(註 2) 曾志仁 － － － － 

資訊協理 傅國欣 － － － － 

註 1：持有公司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股東應註明為大股東，並分別列示。 

註 2：副總經理 Christopher Martin Caress 於 113 年 2 月 27 日卸任，稽核協理曾志仁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卸任，

副總經理張文耀於 114 年 2 月 24 日卸任。 

註 3：副總經理張正杰及副總經理林永森於 114 年 1 月 1 日就任。 

2.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資訊：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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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來源 

股份種類
113 年 4 月 1 日 

股    份 

種    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流通在外股份 未 發 行 股 份 合         計

記名式普通股 53,318,429 股 146,681,571 股 200,000,000 股 本公司於 106.09.27 上櫃掛牌股票

股份形成經過
112 年 4 月 1 日；單位：股/新台幣元 

年 月 

發行

價格 

(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    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來源 

以現金以外之

財產抵充股款

者 

其他

100.12 10 19,888,000 198,880,000 3,888,000 38,880,000 設立股本  無 註 6 

102.01 10 19,888,000 198,880,000 10,000,000 100,000,000
現金增資 

6,112,000 股  
無 註 7 

102.06 10 19,888,000 198,880,000 12,000,000 120,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829,060 股  

員工紅利轉增資

170,940 股

無 註 8 

102.09 10 19,888,000 198,880,000 16,000,000 160,000,000
現金增資 

4,000,000 股  
無 註 9 

103.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18,000,000 180,000,000
現金增資 

2,000,000 股  
無 註 10

103.07 10 50,000,000 500,000,000 19,800,000 198,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800,000 股  
無 註 11

104.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20,300,000 203,000,000
員工認股權認購

500,000 股  
無 註 12

104.07 10 50,000,000 500,000,000 22,280,000 222,8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980,000 股  
無 註 13

105.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22,717,500 227,175,000
員工認股權認購

437,500 股  
無 註 14

106.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23,021,250 230,212,500
員工認股權認購 

303,750 股 
無 註 15

106.07 10 50,000,000 500,000,000 25,323,375 253,233,750
盈餘轉增資 

2,302,125 股  
無 註 16

106.09 10 50,000,000 500,000,000 28,756,375 287,563,750
現金增資 

3,433,000 股  
無 註 17

107.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29,092,625 290,926,250
員工認股權認購 

336,250 股 
無 註 18

107.09 10 50,000,000 500,000,000 30,547,257 305,472,570
盈餘轉增資 

1,454,632 股  
無 註 19

107.11 10 50,000,000 500,000,000 30,704,757 307,047,570
員工認股權認購 

157,500 股 
無 註 20

108.03 10 50,000,000 500,000,000 30,762,257 307,622,570
員工認股權認購

57,500 股 
無 註 21

109.07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31,946,391 319,463,910
公司債轉換

1,184,134 股 
無 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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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33,138,322 331,383,220
盈餘轉增資 

1,191,931 股  
無 註 23

109.11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38,429,376 384,293,760
公司債轉換

5,291,054 股 
無 註 24

110.02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38,576,776 385,767,760
公司債轉換 147,400

股 
無 註 25

110.09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42,434,453 424,344,53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857,677 股  
無 註 26

111.02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42,913,273 429,132,730
公司債轉換 478,820

股 
無 註 27

111.05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43,318,429 433,184,290
公司債轉換 405,156

股 
無 註 28

112.06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53,318,429 533,184,290
現金增資

10,000,000 股 
無 註 29

註 1：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資料。 

註 2：增資部分應加註生效（核准）日期與文號。 

註 3：以低於票面金額發行股票者，應以顯著方式標示。 

註 4：以貨幣債權、技術抵充股款者，應予敘明，並加註抵充之種類及金額。 

註 5：屬私募者，應以顯著方式標示。 

註 6：100.12.13 府產業商字第 10090430610 號  

註 7：102.01.08 府產業商字第 10280193800 號  

註 8：102.06.26 府產業商字第 10284754810 號  

註 9：102.09.23 府產業商字第 10288067200 號  

註 10：103.03.03 府產業商字第 10381528500 號  

註 11：103.07.25 府產業商字第 10386216710 號  

註 12：104.06.02 府產業商字第 10484453410 號  

註 13：104.07.31 府產業商字第 10486465500 號  

註 14：105.04.26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55160916 號 

註 15：106.03.21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68016697 號 

註 16：106.07.27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68048233 號 

註 17：106.10.06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68064606 號 

註 18：107.03.19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78015901 號 

註 19：107.09.13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78059697 號 

註 20：107.11.22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78075555 號 

註 21：108.04.30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88027489 號 

註 22：109.07.27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51424 號 

註 23：109.09.03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64217 號 

註 24：109.11.17 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81617 號 

註 25：110.03.16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08016996 號 

註 26：110.09.11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08064693 號 

註 27：111.02.08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07960 號 

註 28：111.05.10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31327 號 

註 29：112.06.17 經授商字第 112301036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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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股東名單 

股權比例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股權比例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

數額及比例： 

114 年 4 月 5 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持 股 比 例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577,106 31.09%

廖良彬 5,654,685 10.61%

林建驊 456,000 0.86%

富鉅有限公司 408,000 0.77%

許恒輔 400,000 0.75%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72,300 0.70%

郭筱涵 330,821 0.62%

郭玟伶 275,500 0.52%

施美琴 196,000 0.37%

王新民 191,000 0.36%

(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行狀況 

1.公司章程所訂股利政策： 

本公司依據(89)台財證(一)字第 100116 號函令辦理公司章程之修訂，已於 109 年

05 月 27 日送股東會通過，修訂後之股利政策如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狀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時，得不予分配；股東股息紅利之發放，以現金

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之方式分派，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惟

現金股利每股配發金額不足 1 元或遇有投資計劃或改善財務結構之需要時，得全數

改採股票股利發放之。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前之利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勞百分之一至二十為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不高於百分之三。

員工酬勞、董事酬勞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勞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員工，其條件及方式由董

事會訂定之。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

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之虧損撥補案，業經 114 年 2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不配發現金股利及

股票股利，擬提請 114 年 6 月 3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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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追朔適用及追朔重編之影響數 －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

加：113 年度稅後淨利(損) (141,550,401)

加：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彌補虧損 141,550,401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 

附註： －

3.本公司預期未來股利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四)本次股東常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仟元) 533,185

本 年 度 

配 股 配 息 情 形 

每股現金股利（元） 0(註)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註)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元） 0(註)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元） 0(註)

營 業 績 效 

變 化 情 形 

營業利益(仟元) 

本公司並未公佈

114 年財務預測，

且本次無擬議之

無償配股，故不適

用。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仟元)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年平均本益比倒數） 

擬 制 性 

每股盈餘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改配放

現 金 股 利

擬制每股盈餘 
本公司並未公佈

114 年財務預測，

且本次無擬議之

無償配股，故不適

用。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理資本公積轉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理資本公積且盈餘轉

增 資 改 以 現 金 股 利 發 放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註：俟 113 年度股東常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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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勞之成數或範圍： 

請詳上述(三)之說明。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勞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理： 

本公司本期無以股票分派員工酬勞情事，而估列之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金額係

分別依章程規定提列之。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分派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

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實際分派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勞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勞及董事、監察人酬勞金額。 

本公司 113 年度之酬勞分配案業經 114 年 2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擬於 114 年 6

月 3 日報告股東常會。 

A.以現金分派之員工酬勞及董事、監察人酬勞金額： 

(A)員工酬勞金額：新台幣 0元。 

(B)董事、監察人酬勞金額：無此情形，本公司於 103 年 1 月 7 日董事會通過由

3 位獨立董事成立審計委員會以代替監察人制度，故無監察人酬勞之適用。 

B.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勞及董事、監察人酬勞金額：本期無以股票分派情形，故

不適用。 

(2)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理情形：無此情

形，故不適用。 

(3)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勞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勞

總額合計數之比例：本期無以股票分派員工酬勞情事，故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

其與認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勞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理情形： 

(1)本公司 111 年度分派員工酬勞新台幣 68,000 元及董事酬勞新台幣 0元，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酬勞。 

(2)實際分派情形與原董事會通過之擬議數相同，並無差異。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形。 

二、公司債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三、特別股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行情形：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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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1.業務範圍 

(1)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C701010 印刷業。

C703010 印刷品裝訂及加工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C01090 電池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CH01020 樂器製造業。 

CH01040 玩具製造業。 

D101050 汽電共生業。

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E601010 電器承裝業。

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F219010 電子材料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J305010 有聲出版業。 

JE01010 租賃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主要產(商)品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產品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比重(%) 營業收入淨額 比重(%) 營業收入淨額 比重(%)

能源 155,337 26.72 333,610 48.86 58,607 10.85

工業電腦 425,977 26.72 342,865 50.21 478,521 88.57

其他 － － 6,322 0.93 3,161 0.58

合計 581,314 100.00 682,797 100.00 540,2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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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1工業電腦(博弈產業)之研發/生產/銷售/應用 

能源設備之研發/生產/銷售/應用 

(4)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服務) 

本公司除主要從事博弈機台設計開發、組裝銷售、相關博弈產品零組件研發、生產

及銷售之業務外，亦規劃從事智慧型遊戲機相關產品及博弈專案應用系統相關產品

之研發及生產，尤其目前持續積極研發高智能(Intelligent)、高信賴性的博弈主機

及更多元化、安全、準確性、具防爆、防盜高標準的博弈機台。除開發更多元且更

符合客戶需求之博弈機台以深耕博弈市場外，將利用本身優異研發技術，以開拓其

他利基型市場，如車載產品及其周邊相關設備、醫療產品，以增加公司營收。 

這二年配合世界潮流及政府能源政策，在能源相關產品研發投注相當多資源及人力，

而所開發重點產品在充電樁、換電站及儲能產品(含不斷電系統)，目前已有成果出

來，後續透過業務單位的推廣，將成為本公司另一項營收來源。 

基於本公司長期耕耘博弈市場有著專業特殊領域及高標的安全機密要求，再加上跨

足能源產品市場，故展望未來，公司的發展將指日可待。  

2.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①博弈產業 

博弈事業係由賭場、樂透彩券業者、運動等博彩業者、近年來成長快速之線上博

弈及靠博弈遊戲營利之軟硬體供應商，如博弈機台整合製造商、軟體開發商及上

游之系統廠商等組成，過去博弈產業飽受社會大眾之負面觀感，使其受到政府法

令嚴格之規範及禁止，然近年來在博弈產業帶動相關觀光行業發展，如觀光飯店

業、娛樂業、旅行業、會議展覽業、航運業及餐飲業等，加上在全球各地經濟不

明朗，政府財政收入減少之情勢下，不少國家政府希冀利用開放博弈市場作為發

展觀光周邊產業或振興經濟之手段，並將合法博弈活動視為協助政府平衡預算方

法之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所謂博弈娛樂(Casino)即為經政府許可或擁有法律保障之「遊戲」，為一種合法且

受到嚴格監管的賭博行為，若以設置地方區分，則可分為「陸上型博弈娛樂」及

「水上型博弈娛樂」，目前全球陸上型之博弈市場主要位於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澳門(Macau)、新加坡(Singapore)等，而後

者則如海上郵輪附設賭場。博弈娛樂依玩法之差異大致分為吃角子老虎（Slots）

和牌桌遊戲(Table Games，包含百家樂、二十一點、輪盤機、骰子機、賓果機、

推筒子等)兩大類，其中吃角子老虎機因其歷久不衰的設計及簡易玩法而頗受玩家

喜愛，因此成為各博弈賭場必備之經典機款，亦為博弈產業主要的收入來源之一。 

②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產業經長久以來發展已具有一定的成熟度，其產業架構完整、模組供應

鏈充沛，且具有量產管理經驗及少量多樣的能力，目前工業電腦廠商正朝向製造

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並以提升設計能力及加強研發核心技術為發展重心，加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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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的大量應用及電腦數位時代來臨造就新商機、新布局與新市場，而新技術

的提升及運用面迅速的擴展，應用領域由單純的工廠自動化擴及各個產業與生活，

如安全產品、監控產品、交通控制、商業交易系統、醫療保健設備等，在原應用

市場持續發展，而新應用領域不斷擴充下，產品種類趨於多樣化，整體市場規模

將持續的擴大成長。 

近年來工業電腦產品應用領域持續擴大，包括醫療、航太、通訊、機器人自動化

設備、智能電網及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都已開發出應用產品，

都將成為國內工業電腦整體產值未來的成長動能。其中以機器人自動化設備、物

聯網產品及智能應用方案的範圍廣泛，未來出貨成長性最為看好。 

一直以來工業電腦產業的特性為訂單多為客製化、訂單少量多樣的訂單，故 PC 或

EMS 廠不易跨入工業電腦產業，使得保持高度彈性與客製化的工業電腦製造商得

以維持利基型工業電腦產品的藍海市場。 

根據國際研究顧問機構Statista預測全球最終用戶在物聯網解決方案上的支出費

用，2021年為4,180億美金，至2025年大增至15,670億美金。近年物聯網產業的蓬

勃多元發展，使得各領域的公司競相投入大筆資源發展發展，其中又以交通、零

售、倉儲、醫療、網安、智能方案及製造產業為多。物聯網雖為創新概念，但卻是

由自動化產業、電信業、電腦業等三大傳統產業融合而成，該公司及子公司從互

動式終端產品出發，聚焦大數據、物聯網及智能應用等產品線發展。 

③能源 

21 世紀後掀起的電業自由化風潮，儲能系統廣泛應用於輸配電端頻率調節需求。

近年來節能減碳更成為全球趨勢，多國均推出獎勵政策而促使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持續增加，進而帶動儲能需求穩定成長。2022 年來隨著歐美國家疫情逐步受到控

制，部分國家政府將綠色經濟作為疫後復甦之政策工具，推動再生能源與電力基

礎建設發展，讓定置型儲能市場得以逆勢增長。 

由於美國政府於 2021 年底通過「重建美好未來法案」將再生能源投資稅收抵免

（ITC）延長 10 年，將刺激太陽光電+儲能電廠興建潮，進一步帶動儲能系統龐大

需求，預計儲能裝置在 2030 年達到 100GW。從區域來看，到 2030 年亞太地區的

累積設置量（GW）將領先其他地區，但美國儲能設施通常擁有較長的儲能時數，

故以 GWh 估算的設置量美洲將位居第一；最終美國、中國和歐洲在 2030 年的儲能

市場合計占比將高達 80%。 

在國內部分，2021 年經濟部責成台電於 2025 年達成設置 1GW 儲能容量目標；惟

2022 年 303 大停電引發各界撻伐缺電聲浪，於是經濟部將儲能目標量提升至1.5GW，

新增 500MW 將建置與太陽光電案場結合的儲能系統。其中 160MW 由台電自建，剩

餘 840MW 將釋出給民間業者，台電再透過電力交易市場採購、調度其儲能電力，

由於台灣儲能市場需求大於供給，業者提供的儲能服務多能依據公告價格進入交

易，獲利穩定，能源產品市場之商機可期。 

此外，國發會已於 2022 年 3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說明」，

提供至 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行動路徑，以促進關鍵領域之技術、研究與創新，引

導產業綠色轉型，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並期盼在不同關鍵里程碑下，促進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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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與增加投資，確保公平與銜接過渡時期，並冀望透過打造具競爭力、循環永

續、韌性且安全之各項轉型策略及治理基礎，以促進經濟成長、帶動民間投資、

創造綠色就業、達成能源自主並提升社會福祉，因此，2030 年前我國預計投入預

算近 9,000 億，可帶動民間投資逾 4 兆元。而這 9,000 億預算中，強化智慧電網

及儲能系統約占 2,078 億元。 

資料來源：InfoLink Consulting，2022 年 5 月。 

如上圖所示，根據 InfoLink Consulting 之預估，我國至 2030 年儲能市場累積

規模約達 7~8GW，顯現在政府政策大力推動下，未來我國儲能系統市場之成長力

道強勁，能源產業之規模將持續發展。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台灣工業電腦廠商長期以來處於上游製造端，供應業者板卡類零件(Board Level)，

我國擁有亞洲一流的科技與文化底蘊，技術背景深厚，事實上台灣的工業電腦廠

商已具備韌體(Firmware)的能力以及系統的整合能力同時也是硬體製造重鎮，該

產業是一個需要高度技術整合的業種，所以本公司從博弈主機延伸至大型博弈機

台整機研發及製造。尤其在博弈遊戲控制卡(Gaming I/O control card)產品原本

就是工業電腦業界的核心領域，再加上韌體(Firmware)的研究與開發使得博弈遊

戲控制卡(Gaming I/O control card)功能更加完整。 

台灣 IT 產業供應鏈從 IC 零件、光電模組、顯示器(LCD Panel)、機殼非常成熟完

整擁有較佳利基，同時台灣廠商在製造技術和產品穩定度仍是領先擁有絕對的優

勢，資訊硬體產業系已建立起快速彈性的反應能力，上、中、下游完整的產業聚

落，故目前台灣已有足夠的系統整合能力生產製造整機的大型博弈機台與整合電

子博弈機台的軟硬體技術，在波特的定義中，產業集群的核心內容是其競爭力的

形成和競爭優勢的發揮，台灣對產品品質的堅持與重視而能成為全球客戶的最佳

合作夥伴，走向世界的優勢泉源。              

上游製造商高質量及成本管控、專業性及內容服務完整性、演算法的分析能力及

精準性、同業內及不同業的跨平台合作互補性，跨產業建立起快速彈性的反應能

-60-



力，結合上、中、下游完整的產業聚落，目前已有足夠的系統整合能力及軟硬體

技術的掌握，服務各銷售通路，產業集群的核心內容是其競爭力的形成和競爭優

勢的發揮，台灣對產品品質的堅持與重視而能成為全球客戶的最佳合作夥伴，走

向世界的優勢泉源。 

上中下游關聯圖 

①博弈及工業電腦 

②能源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①博弈產業 

目前全球旅遊產業以結合遊憩、休閒、觀光、購物、遊樂場及賭場為主要發展方

向，其中賭場結合休憩觀光的旅遊方式，已成為未來發展趨勢，例如澳門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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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酒店、新加坡聖淘沙雲頂及濱海灣金沙酒店等，此複合休閒渡假區之經營型態

已將賭場自純粹的賭場遊戲，轉變成現代商業、休閒及娛樂活動，成為觀光產業

的重要一環，市場商機龐大。 

博弈產業目前已有逐漸成為全球各國普遍發展的趨勢，主要係過去因社會大眾對

博弈產業抱持著負面觀感使得該產業受到政府法令嚴格的規範，但近期博弈產業

的發展為地方帶動經濟成長與稅收貢獻，並帶動週邊產業(觀光旅遊、交通運輸、

航空建築業等等)的經濟效益促進地方繁榮，使得各國政府紛紛開放對博弈產業的

限制，博弈事業已從過去的嚴格禁止演化到目前被視為休閒娛樂事業(Leisure 

Industry)的一環。 

另外博弈產業的機台設備要求高穩定性與安全性且考量其成本，博弈業者多將博

弈機台委外生產製造，台灣在博弈相關零組件與電子零組件的供應鏈非常完整，

並且能符合國外廠商客製化的要求，因此台灣廠商在全球博弈主機的市場佔有相

當的比例。綜上所述，博弈事業結合觀光與休憩，是全球未來發展趨勢，只要服

務品質與特色建立完善勢必為國家帶來經濟效益與價值。 ②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應用領域多元，涵蓋工業控制、零售、醫療、博弈、網路通訊範疇，在

ESG(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領域，

各國相繼宣布淨零碳排計畫，我國對歐盟將自 2023 年起強制揭露碳排放驅動各業

者朝碳中和、淨零目標發展，而工業電腦的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得針對物

聯網的終端設備與感測器進行碳排放收集與追蹤，並藉由人工智慧實施數據分析，

有助達到減碳降排目標，也因此帶動本產業廠商相繼投入 ESG 相關領域。綜上所

述，本產業廠商積極布局 ESG 商機，透過擴大推動 ESG 解決方案，來降低能源與

成本以達 ESG 目標，以創造營運新成長動能。 

根據國際市調 MarketsandMarkets 統計 2023 年全球工業電腦規模來到 50 億美

元，2028 年市場規模將達 66 億美元，過去五年平均增速約 5.5%，成長性溫和，

屬長期利基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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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科技脈動發展，根據國際市調 businesswire 統計 2027 年全球 AIoT 市場

規模將達 836 億美元。

③能源 

低碳能源轉型已成為全球必然趨勢，2019年再生能源約佔全球電力來源的8%，預

期2030年將達到25%。當變動性再生能源增加電力系統的彈性則更為重要，伴隨再

生能源滲透的提升，儲能需求成長，故全球定置型儲能市場規模持續成長，2019

年累積裝置量將超過13GW，美國發展最早，亞太地區成長快速占全球裝置規模50%。

2019年全球定置型儲能市場規模預估達43.9億美元，2018至2021年，預期年複合

成長率29.1%。 

(4)競爭情形 

由於台灣電子零組件產業供應鏈非常完整，且擁有產品品質佳及具有競爭力之價格

優勢，國內廠商囊括了全球超過七成之博弈板卡市場，而基於博弈客戶對博弈機台

之安全性、準確性、防爆、防盜等要求，須由專責採購人員策略性向各特殊供應商

採買博弈相關零組件，以期具有集中採購之效益，並取得博弈客戶長期之信賴度。

-63-



此外，因博弈機台必須全天候開機，需要有防震與防電擊的設計，防止大力搖晃機

台甚至電擊機台企圖作弊，倘若博弈機台沒有做相關的防護設計，博弈機台的電腦

被干擾後可能使得系統出現問題，這些狀況都是不被允許的，故在設計生產整合上

必須有一定的經驗與技術研發團隊，才能通過客戶的嚴格要求並取得信任門檻。故

博弈機台的設計、生產製造方面進入障礙偏高，而本公司主要經營團隊業於博弈相

關產業擁有資歷豐富經驗及憑藉優秀之研發團隊，逐步取得及維繫博弈客戶之信賴

關係，此舉乃奠定本公司在博弈產品的高度競爭力。 

3.技術及研發概況 

(1)堅實的研發團隊，取得多項認證 

本公司擁有堅強的研發團隊，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的保證技術優勢為公司生存、獲利

之不二法門；該公司成立迄今非常重視研發工作，並投入大量研發人力及經費，研

發結合創新、速度、技術，創造具市場性、前瞻性及未來性之產品，並協助客戶提

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2)客製化專業度與整合度及研發設計形象深受國際客戶認同 

由於本公司往往能領先同業推出具市場領導性的產品，已奠定出客製化專業度與整

合度、研發設計形象，因此能很快獲得許多國際知名客戶的認同與肯定，對公司業

績成長及長期競爭力提升亦有莫大裨益。 
(3)產業經驗豐富的經營團隊 

本公司在工業電腦相關領域大都有多年以上豐富之產業經驗，擁有紮實的硬體與韌

體和機構設計，對於博弈機台的整合能力更是領先同業，故本公司經營團隊之效能

與快速反應能力成為其市場競爭之優勢。 
(4)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與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截至

114.03.31 止

研發費用 38,241 56,837 50,863 7,677

營業收入淨額 581,314 682,797 540,289 80,782

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6.58% 8.32% 9.41%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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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產品 功能(用途說明) 

101 年度 

開發博弈板卡 

系列產品 

1.整合成功 AMD 功能最強的 E6760  Embedded Graphics 

Chip 與 Intel 第二代 Core i3/i5/i7 處理器用於博弈機

台內，可以同時透過 6 組 HDMI 介面支援 6 組 1080P LCD

螢幕，使得博弈業者可以提供更多種的變化與增加吸引客

人的遊戲內容。 

2.不需外部電力，單純僅靠內建電池即可運作 5年的監控模

組。 

3.整合 4組 DVI 訊號於 VHDCI Connector 上，以解決一般博

弈主機無法於一 Bracket 上同時支援 4組 DVI 訊號問題。

4.整合 4 組 DP 訊號於一台博弈主機內以提供客戶更多在

Monitor 上的選擇。 

開發博弈主機 

系列產品 

1.為了應付遊樂場的快速維護機台要求，博弈主機採用可以

快速插拔更換的設計，為了避免在快速插拔過程中而損害

Connector，我們設計出一項特殊的「連接器導入機構」以

確保 Connector 在快速插過程中不至於損壞，該設計已

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新型第 M436238 號、中華民國專利證

書設計第 D151167 號兩項專利證書及美國 D705230S 專利

權。 

2.無風扇的電子賭桌博弈機台，以提供安靜而且穩定的電子

賭桌。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1.推出壁掛式 SLOT MACHINE 曲面造型，於 2012 年英國倫

敦 ICE 展覽中首次問世，採高耐磨係數的 TEFLON 塗佈結

合輕量化的鋁合金門框，大幅提高生產良率與實用性。 

2.設計出可以更換21.5”/22”/23” 三種不同尺寸螢幕的

博弈機台，方便因應不同遊戲或遊樂場的不同需求使用換

置，可以局部升級而不必整機更換。 

102 年度 

開發博弈主機

系列產品 

整合 Intel 低功耗 Atom D2550 CPU 於博弈機台內，推出超

薄迷你博弈主機，以搭配薄/小型化的博弈機台需求。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1.設計應用於遊樂場內的兌幣機，以減少現金使用的不方

便。 

2.設計鋅合金壓鑄成型的博弈機台大主體，以符合客戶對於

曲面造型的設計需求。 

103 年度 

開發博弈板卡 

系列產品 

設置於電腦主機板上之固定支架，以供安裝散熱模組之用，

構成整體外觀堅固剛直視覺效果。 

開發博弈主機

系列產品 

依客戶需求，於 I/O Card 設計兩顆電池，使其兩組記憶體

可單獨運作，並將機構設計更為人性化，可簡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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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產品 功能(用途說明)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1.設計包含有概呈「ㄈ」形的框架，該框架的上方設置一呈

前後延伸的狹長顯示幕，前方設有一呈水平延伸為狹長的

揚聲器，整體構成具有視覺穎異效果的大型博弈機台。 

2.以 porsche 911 車款的尾翼作為設計標竿; 除了美觀與

使用尚符合人體工學;另每一機台也有設計後背板,此長

方形的後背設計可讓熱氣從四方散出, 並且在背板上可

陳列 LED ,可用燈條裝飾, 也可用壓克力燈板,上面可有

客戶的 LOGO。 

3.設計單螢幕機台、雙螢幕機台整個機身瘦巧, 流線型的按

鍵檯面可讓雙手幾乎輕鬆,且不費力的玩遊戲，並且傳統

按鍵也替換成電玩式的遊戲搖桿。當玩家坐在沙發椅時，

因按鍵台面向內凹的波浪設計並不會讓使用者覺得疲勞。

104 年度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1.推出 Betting Machine，可提供多款遊戲以供眾多玩家下

注。 

2.開發多媒體樂透彩機及其周邊產品。 

3.依客戶需求，於博弈機台內設置 UPS 不斷電系統，使玩家

能在無法供電狀況下能持續下注。 

開發非博弈產

品 

開發大眾運輸工具周邊相關產品。 

105 年度 

現有產品效能

提升 
1.低消耗功率崁入式產品-智能 LED 燈條 

2.高整合度崁入式產品-遊戲機 IO 控制卡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1.高信賴度產品-Lottery 兌獎機 

2.高信賴度產品- Player Tracking System 

3.高信賴度產品-Coin Hopper Control System 

4.高穩定度產品-投注機 

5.高信賴度產品-LOTTO 彩票零售機（LSRT） 

6.高信賴度產品-Self Service Betting Terminal（SSBT）

開發非博弈產

品 

1.捷運閘門之機構件設計及製造。 

2.儲值查詢機之機構件設計及製造。 

106 年度 

開發博弈機台

系列產品 

推出模組化彩票投注機設計，可大幅減少安裝及日後維護時

間，並預留模組升級介面，以因應不同客戶或環境需求來配

置，日後升級也不需整機更換，僅需更換內部 PC 模組，提

供客戶更多元選擇。 

開發非博弈產

品 

1.大眾運輸工具週邊相關產品之設計及製造。 

2.其他運輸工具週邊相關產品之設計及製造。 

107 年度 
現有產品效能

提升 

1.博弈機鈔機組之無鈔門隱藏式結購 

2.螢幕快速組裝及拆卸結構 

3.掃描器讀寫裝置改良結構 

4.電腦主機快速組裝及拆卸結構 

108 年度 
現有產品效能

提升 

1.可控制開門角度之遊戲機結構 

2.鈔機門閉合改良結構 

3.控制裝置、電池座及其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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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產品 功能(用途說明) 

109 年度 

開發新產品 

1.邊框帶燈之螢幕產品，可應用於博弈機台及週邊顯示器，

無需另外加裝 LED 燈。 

2.電池管理系統及電能管理系統，可應用於能源相關產品，

更有效率應用電力。 

現有產品效能

提升 

1.博弈機鈔機結構共用性改良 

2.博弈機票機結構共用性改良 

110 年度 

開發新產品 

1.伺服器等級機台使用的高速介面轉接卡之設計及製造。 

2.開發博弈機台之 Player Tracking 系統使用之 ARM-Base

主機。 

3.高信賴度產品-Self Service Betting Terminal（SSBT）。

4.開發 230kWh 高電壓(DC 800V)儲能櫃，可應用在儲能 MEGA

等級系統。 

5.開發 100kWh 高電壓(DC 300V)儲能櫃，可應用在 UPS 不斷

電系統。 

6.開發儲能管理系統(BMS/BEMS)，監控儲能系統(場域)中，

各種保護機制與功能，並控管及計算相關參數維持安全性

及使用壽命。 

7.fino 新世代智能飛輪觸控螢幕版及 APP 版。 

8.fino APP 個人體能分析、訓練計畫課程及擴充制定。

現有產品效能

提升 

1.博弈機台使用之電腦主機效能改量。 

2.LED 燈條控制板共用性改量。 

111 年度 開發新產品 

1.開發案場電源控制系統，可整合台電高壓配電系統與 AFC

功能配置。 

2.開發雲端案場管理系統，設立雲端維護管理中心。 

3.儲能級電池櫃安規認證 IEC62619/IEC60730/UL1973。 

4.儲能 Mega Watt 級 BMS/EMS 管理系統。 

5.fino 新款飛輪及跑步機、橢圓機、划船機等機種開發。 

4.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計劃 

1行銷策略 

A.強化與供應商關係，以能快速回應客戶產品交期，達到降低庫存管理成本與減

少呆滯存貨損失。 

B.強化產品應用服務(FAE)、快速維修(RMA)之能力，提供貼心的產品售後服務。 

C.積極參與全球各個具潛力國家的博弈設備展，以提高知名度及開發新客戶。 

D.強化產銷溝通協調機制，透過定期業務銷售與產線協調機制，以活化庫存週轉率。

研究開發 

A.積極引進、培育優秀的研發人才，組成堅實的研發團隊，保持技術優勢，快速

推出利基產品。 

B.前瞻性技術與創新應用的研發、落實產品化設計、量產化研究與系統化管理。 

經營管理 

A.深耕及發展博弈產業，建構完整且健全之產品線，厚植本公司之研發技術之能

量，逐步形成研發技術與產業進入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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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強化既有之客戶關係，與客戶共同提升既有產品效能與開發新世代產品外，積

極開發新客戶，以擴增公司營運規模。 

C.積極進行生產成本管控及流程優化，以維護/提升公司獲利。 

D.積極培育具經營者眼光之人才，讓公司各組織與成員都能以身為經營者態度經

營產品、市場與客戶；強化教育訓練機能與規劃長期人才培育計畫。 

E.積極開發上下游供應鏈，以能快速回應客戶要求及降低生產成本。 

(2)長期業務計劃 

1行銷策略： 

A.利用資訊系統，以快速服務客戶及提升客戶滿意度，掌握現有訂單及出貨，進

而增加潛在之訂單。 

B.與知名客戶形成策略聯盟，以專業技術支援合作產品，共創榮景。 

C.深入了解客戶需求，除穩定經營目前既有客戶外，另加強開發符合客戶需求產

品，以縮短產品上市時程，並順勢解決客戶問題，以獲取潛在訂單。 

D.積極開發新興國家之博弈市場，及擴增現有之市場佔有率。 

E.跨足綠能產業、發展綠能科技作為業務發展的新引擎。 

研究開發 

A.積極培育系統整合、應用之研發人才，奠定博弈系統產品線擴展之基礎。 

B.與產業關鍵技術廠商策略聯盟，以進行技術合作，增進研發實力。 

C.厚植與創新研發能量，推動發展綠色能源，加強再生能源供應；促進綠色創新，

加強資源循環與綠色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經營管理 

A.引進專業人才，整合內部資源，積極推展系統產品之銷售，以提昇系統產品銷

售比例。 

B.製造具有高度耐用性、品質穩定佳的產品，並擁有少量多樣、迅速反應的製程

能力。 

C.整合管理資訊系統，提供有效管理資訊，使得高階管理階層在最短時間內做正

確決策。 

D.推動客戶關係管理，有效掌握客戶需求，提昇客戶滿意度，建立長期緊密的夥

伴關係，以期創造雙贏的目標。 

E.穩健財務運作並落實公司治理，強化及維護良好投資人關係。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1.市場分析 

(1)主要產(商)品之銷售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2)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研發團隊在單晶片的開發運用上有獨特之處，相信必能在節省生產時間以及

年度 

地區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金額 比例 金額 比例 金額 比例 

內銷 170,979 29.40 231,673 33.93 77,762 14.39

外
銷

亞洲 101,703 17.50 118,733 17.39 311,857 57.73

美洲 241,634 41.57 251,431 36.82 108,187 20.02

歐洲 49,449 8.51 80,960 11.86 42,483 7.86

大洋洲 17,549 3.02 - - - -

合計 581,314 100.00 682,797 100.00 540,2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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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產成本上有最強競爭力，必能快速反應客戶之需求，提高客戶服務品質，增

加利潤，擴大市場佔有率。 

(3)市場未來之供需狀況與成長性 

①工業電腦 

受惠於博弈機台換機潮及博弈法規持續開放所帶來之新成長商機，輔以國際大廠

為了降低成本，陸續將產品外包，帶動了全球博弈市場之快速成長，博弈活動更

結合觀光及旅遊成為一個產值巨大、成長率驚人之產業。根據Arizton Advisory 

and Intelligence於2018年9月出具針對全球博弈市場規模之報告，2018~2023年

間全球博弈市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4％之速度成長，並於2023年達到5,250億美元

之規模。另鑑於台灣工業電腦產業因發展趨於成熟，除IT產業鍵結構完整及技術

人才兼備外，亦具備生產效率佳及品質穩定等優勢，而使得台灣在全球博弈產品

市場具有優於其他國家之競爭能力，在其他國家技術尚未能與台灣工業電腦業者

競爭，及博弈機台市場未來在市場需求將大幅提升之雙重有利因素影響下台灣博

弈產業發展極具潛力。 

②能源 

根據IEA估計2018年全球再生能源發電量約6.8兆度，在最保守之情境設計下，再

生電力至2030年仍將增至11.6兆度、2040年達15.5兆度，其中光電與風電是成長

主力。在綠色供應鏈已成為國際趨勢之下，全球目前有Google、蘋果及微軟等235

家企業響應RE100(100%使用再生能源生產產品)，另台灣政府亦已規劃2025年再生

能源量占比達20%的能源轉型目標，及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設定2025年達到27GW再生

能源推動目標，加上當大量再生能源併網，就需要儲能設備調頻，使得儲能市場

需求呈現成長趨勢。 

而根據研調機構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研究數據，儲能市場規模預計自

2018 年 1,449 億美元成長至 2026 年之 2,112 億元；另 TrendForce 綠能研究

（EnergyTrend）亦預估全球大型儲能容量將在 2020 年達到 3.2GWh，且 2019～

2024 年度年複合成長率更將達到 22%。 

(4)競爭利基 

本公司產品主力以遊樂場(CASINO)博弈機台為主要的目標市場，其中包括吃角子老

虎(SLOT MACHINE)、電子賭桌(ELECTRONIC TABLE)、直播遊戲(LIVE BETTING)與其

它各種遊戲，基於市場需求，亦逐步邁入研發設計高智能(Intelligent)、高信賴性

的博弈主機與更多元化的博弈機台，更能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解決方案。博弈產品

著重於博弈遊戲卡(Gaming I/O control card)的研發之外，對於博弈機台構建設計

之安全性、準確性、防爆、防盜等要求，必須取得博弈客戶長期之信賴度、技術性，

因此，博弈機台的設計、生產製造方面進入障礙偏高。茲將本公司之競爭利基說明

如下： 

1堅實的研發團隊，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的保證技術優勢為本公司生存、獲利之不二

法門，公司成立迄今非常重視研發工作，並投入大量人力及經費，研發人員占全

公司人數約 1/3，結合創新、速度、技術，創造具市場性、前瞻性、未來性之產品，

並協助客戶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此 外 ， 本 公 司 在 儲 能 系 統 產 品 相 關 認 證 方 面 ， 率 先 其 他 同 業 取 得

IEC60730/IEC62619/UL1973 等多項國際認證，係目前國內第一家國產之儲能系統

產品設計及製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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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經營團隊，在工業電腦相關領域與博弈主機大都有多年以上，擁有紮

實的硬體與韌體和機構設計，對於博弈機台的整合能力更是領先同業，因此，經

營團隊之效能與快速反應能力，將成為市場競爭之優勢。 

博弈產品零組件、博弈機台產品已取得許多博弈客戶採用，已奠定出客製化專業

度與整合度、研發設計形象，由於本公司在成立初期產品策略，以銷售博弈主機

與機台等硬體產品為主，往往領先同業推出具市場領導性的產品，因此，很快獲

得許多國際知名博弈客戶的認同與肯定，近來更接獲許多 ODM / OEM 專案，對公

司業績成長及長期競爭力提升有莫大裨益。 
4員工向心力佳、企圖心強、團隊共識高 

本公司主要經營團隊在公司成立之初，即有高度共識，認為員工向心力及企圖心

是公司成長的主要原動力，秉持著團隊、創新、績效、共享的理念精神，因此積

極開放員工入股分紅，讓員工共享經營成果，以凝聚員工向心力及企圖心，因此

每年業績均能有成長。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A.產業供應商架構完整，體質良好 

在產業技術上無論是垂直整合及垂直分工的優勢均已成型，加上台灣 IT 產業供

應鏈從 IC 零件、光電模組、顯示器(LCD Panel)、機殼非常成熟完整，這種完

整的產業架構及日趨完備之產銷體系足以充份支援博弈產業的發展，營造極佳

的產業發展環境。 

B.博弈產業特性，造就獲利 

a.產品生產規模小，產品少量多樣化，無法採取規模經濟的大量生產方式，故

均能維持相當高檔的價格。 

b.產品品質要求高，廠商報酬率高。博弈業者必須針對客戶的特殊需求量身訂

做，由於產品可能會被應用在相當惡劣的環境如低溫、高溫、震動、潮濕中。

因此一般客戶最為重視的要素為一項產品的可靠度以及穩定性，而最後才會

考慮到產品的售價。因此博弈產業廠商的平均毛利率享有較高額毛利水準。 

C.產品生命週期高，客戶忠誠度也高 

博弈機台平均 5 至 7 年的生命週期，也較於一般消費性產品來得長，所以博弈

機台擁有強大的安全機制、高度客製化、並能與週邊設備整合的產品，所以不

容易被博弈客戶淘汰。由於博弈機台往往依照客戶的需求進行客製化，因此一

旦取得客戶長期信賴度、技術性時，後續合作的機會則會相當高，故該產業客

戶之忠誠度相當的高。 

D.優秀的研發團隊，擁有技術優勢 

本公司成立以來即掌握工業電腦與博弈主機產業發展走向，積極研發高智能

(Intelligent)、高信賴性的博弈主機與更多元化的博弈機台，並積極研發設計

創造具有市場性、前瞻性及未來性之新產品並迅速推入市場。 

E.堅持產銷高品質的產品 

企業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在於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而博弈產業對品質之要

求更嚴苛，故本公司時時以落實「全方位的品質系統」，持續提升產品質與加強

客戶服務為第一要務，對於產品的創新、速度、技術完美結合取得客戶信賴皆

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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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建構管理資訊系統，增進營運績效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依計劃建構完成，公司內部管理朝制度化、

電腦化挺進。善用管理資訊系統將提高決策品質，增進營運績效，有利於公司

未來之發展。 

G.低碳能源轉型已成全球必然趨勢 

「能源轉型」已成為先進國家之共識，惟考慮發電成本及維持電力穩定需求，

仍有待技術持續進步，這是一項長期發展的工作。面臨未來再生能源佔比可能

達到三分之一以上的趨勢，相關配套技術也須同步發展。由於再生能源具有間

歇性特徵，需要儲能系統調節，才可作為穩定的供電來源，因此在再生能源發

展過程中，儲能系統將是不可獲缺的要角之一。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研發技術仍偏重於博弈領域 

本公司原為博弈產品之設計開發及銷售商，因目前主要業務皆著重在博弈相關

產品上，使得博弈產品營業收入占整體營業收入比重較高，故本公司研發技術

仍偏重在博弈產品領域，且整體博弈市場之榮衰對本公司之業績及獲利水準仍

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因應對策： 

本公司憑藉優良的研發團隊及豐富的經驗，除持續強化設計開發博弈相關產

品，以確保目前在博弈市場領先之優勢地位外，另將運用在博弈產品所累積出

的專業特殊領域經驗及高標準安全機密的設計開發技術，進一步延伸至非博弈

整機產品，像大眾運輸、低碳交通等領域，包含 gogoro 充電站、捷運閘票

口、智慧公車系統、查詢儲值機、樂透機，期以增加公司多元營收及獲利來

源。而本公司 109 年度起隨著儲能系統營收逐漸成長，使公司受博弈市場需求

影響逐漸下降。 

B.銷售報價以美元為主，匯率變動存有潛在風險 

本公司之銷售交易主要係以美元及歐元計價，因國際外匯市易隨著各國政府的

貨幣與利率政策而有所變動，故匯率的變動將成為本公司潛在之風險。 

因應對策： 

為因應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產生之影響，本公司主要對策係與國內供應商及委

外加工廠採購，改以美元及歐元計價，藉以達到外幣計價之應收/應付帳款能

產生自然避險之效果，且本公司之財務人員蒐集匯率變動訊息，隨時注意走勢

變化。另於向客戶報價時適時調整產品售價，以及善用銀行外匯避險策略諮

詢，並已簽訂遠期外匯合約，以期將匯率波動風險降至最低。

2.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主要產品 重要用途 

工業電腦-博弈機台 
強調能適應於各種工作環境，嵌入更多不同週邊應用產

品。 

工業電腦-博弈主機 
廣泛應用於在博弈機台上的運用，主要是儲存安全控管的

機制)三種系統整合功能，有別於一般標準 PC 系統。 

儲能櫃 

可靠的備用電源可防止斷電和電源故障，且每個系統都與

可與再生能源發電方法無縫合作，從而為工廠投資增加價

值; 將再生能源與電池存儲系統結合起來，達到能源獨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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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製過程: 

本公司主要產製過程如下所示： 

1工業電腦 

2能源產品 

3.主要原料供應狀況 

主要原料 供應廠商 供應狀況 

CASE 翰鉑、宖廣 良好、穩定 

CPU/CHIPS 世平、富威 良好、穩定 

MODULE 創見、宇瞻 良好、穩定 

主機板/卡/PC SYSTEM 廣積、湧寶、貿特 良好、穩定 

SSD/SATA DOM /CF 聯強、宜鼎 良好、穩定 

LCD 三恆、漢通 良好、穩定 

電池芯 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Co., Limited 

、湖北億緯

良好、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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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人數、平均服務年資、平均年齡及學歷分

布比率 

單位:人；歲；年；% 

年      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截止 3月底 

員 工 人 數 

直接  34  35  34 

間接 100 104 104 

合計 134 139 138 

    平均年歲(歲) 37.59 39.45 39.81 

平均服務年資(年)  4.11  4.11  4.14 

學歷分佈比率(%) 

博士 － － － 

碩士  8.21  4.32  5.07 

大專 59.70 64.75 66.67 

高中 32.09 30.93 28.26 

高中以下 － － －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

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

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來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理估計者，應

說明無法合理估計之事實：無。 

五、勞資關係 

1.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勞資間之

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及實施狀況 

①壽星生日禮券。 

②婚、產、喪假時均發放補助金。 

③三節發放年節禮券或禮品。 

④每年定期國、內外員工旅遊。 

⑤除加入勞工保險及健康保險外，每位員工加保團體福利保險。 

⑥每年依營運狀況，發給員工年終獎金及員工酬勞。 

⑦公司同仁每二年得享有一次公費健康檢查。 

(2)員工進修及訓練情形 

①公司內部不定期舉行訓練課程，依實際需要請員工參加。 

②員工得視工作需要參加外部訓練課程，其費用則由公司全額補助。 

③與財務透明相關人員取得證照情形： 

證基會舉辦之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稽核室 1人 

(3)退休制度與實施狀況 

本公司依中華民國勞工退休金條例（以下簡稱「新制」）之實施，其退休金之給付

由本公司按月於每月工資提繳不低於百分之六做為退休金，儲存於勞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 

(4)勞資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①本公司勞資關係和諧，對於勞資間多採取協調方式處理，務使勞資雙方能取得

共識，使工作項目能夠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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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公司訂有完善之工作管理，載明各項管理辦法，內容明訂員工權利義務及福

利項目，並定期檢討修訂福利內容，以維護所有員工權益。 

2.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列印日止，因勞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勞工檢查結果違反

勞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處分內容)，並揭露

目前及未來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理估計，應說明其無法合理

估計之事實： 

最近一年度及截至公開說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因勞資糾紛而遭受重大損失，預計未

來年度亦無因勞資糾紛而產生之重大損失。 

六、資通安全管理 

1.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理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理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理之

資源等。 
(1)資訊安全風險管理架構 

本公司已成立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但尚未設置資訊安全長職務，目前係由資訊安

全專責單位主管負責資訊安全風險管理事務，公司目前正在積極面試資訊安全

長一職，一旦有適當人選，將提報董事會任命之，未來由董事會依據公司發展及

組織營運需求制定資安政策，資訊安全長將領導下轄資訊安全組織落實執行資

訊安全政策，以維護企業資訊安全、支持公司業務順利推行。 
(2)資訊安全政策 

為提升資訊安全管理使資訊資產，包括人員、電腦設備、電腦作業系統、資訊機

房、資料及網路等能在安全無虞前提持續運作服務，免於因外在威脅或內部人員

操作不當，遭受洩密、破壞或遺失等風險，確保組織業務持續進行，對外加強主

動防禦、對內提升資安觀念，以達到零資安事故的發生特制訂本政策供全體同仁

共同遵循，具體管理執行步驟如下： 

A.事前預防： 

(A)公司已建置防毒防駭之防線，以防止資安漏洞，加強資安架構以避免造成

資安風險。 

(B)確保資訊在保密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合法安全的存取。 

(C)內部員工以說、做、看、評的方式提升員工資安素養。 

(D)公司定期進行公司資訊之備份並且定期對資訊復原進行演練。 

B.事中處理： 

(A)執行災害復原計畫，於最短時間內恢復資訊系統服務正常運作。 

(B)時時監控外部網路連入網路封包，異常發生即時提醒資安人員第一時間處

理。 

C.事後防止再發：檢討異常事件紀錄，制定新解決方案，納入事前預防事項。 

D.例行性管理事項： 

(A)採用零信任制，受認可的使用者需要時授權存取。 

(B)隨時配合資安法遵要求。 

(C)員工如有違反資訊安全相關規定，究其權責依人員獎懲相關規定辦理。 

(D)電腦皆須安裝中央控管之防毒軟體，定期執行電腦軟硬體盤點作業。 

(E)網路防火牆，垃圾郵件過濾系統，防毒軟體定期更新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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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密碼政策規定每三個月強制更換，密碼長度須符合規定。 

(G)定期早會宣導資訊安全規範與資安案例。 

(3)具體管理方案：執行步驟 

A.電腦皆須安裝中央控管之防毒軟體，定期執行電腦軟硬體盤點作業。 

B.網路防火牆，垃圾郵件過濾系統，防毒軟體定期更新維護。 

C.密碼政策規定每三個月強制更換，密碼長度須符合規定。 

D.每年定期實施內外部稽核，以確保資訊安全、個資保護管理制度之有效性。 

E.定期早會宣導資訊安全規範。 

2.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

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理估計者，應說明其無法合理估計之事實：無。 

七、重要契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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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狀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狀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 一 三 年 度一 一 二 年 度

差 異

金 額 ％ 

流 動 資 產 849,457 1,103,063 (253,606) (22.9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72,046 893,256 (21,210) (2.37%)

使 用 權 資 產 37,650 10,996 26,654  242.40%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53,589 36,115 17,474  48.38% 

其 他 資 產 68,032 78,345 (10,313) (13.16%)

資 產 總 額 1,880,774 2,121,775 (241,001) (11.36%)

流 動 負 債 564,354 687,357 (123,003) (17.90%)

非 流 動 負 債 23,889 668 23,221  3,476.20% 

負 債 總 額 588,243 688,025 (99,782) (14.50%)

股   本 533,185 533,185 -  - 

資 本 公 積 899,112 968,518 (69,406) (7.17%)

保 留 盈 餘 (141,037) (68,892) (72,145) 104.72% 

其 他 權 益 (257) (589) 332  (56.37%)

非 控 制 權 議 1,528 1,528 -  - 

權 益 幒 額 1,292,531 1,433,750 (141,219) (9.85%)

1.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擬就變動金額超過

10,000 千元且變動比率超過 20%以上者分析) 

(1)流動資產及流動負債減少，主要係因本期將前期之應收帳款收回並支付貨款所致。 

(2)使用權資產及非流動負債增加，主要係因蘆竹廠舊租約到期，新簽 3 年期租約，依 IFRS 16

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所致。 

(3)遞延所得稅資產增加，主要係因暫時性差異增加所致。 

(4)保留盈餘減少，主要係因公司本期產生稅後損失所致。 

2.未來因應計畫：

二、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 一 三 年 度 一 一 二 年 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例（％）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540,289 682,797 (142,508) (20.87%)

營 業 成 本 427,630 574,392 (146,762) (25.55%)

營 業 毛 利 112,659 108,405 4,254  3.92% 

營 業 費 用 269,278 196,475 72,803  37.05% 
營 業 利 益 (156,619) (88,070) (68,549) (77.83%)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1,753) 11,092 (12,845) (115.80%)

稅 前 淨 利 (158,372) (76,978) (81,394) (105.74%)
所 得 稅 費 用 (16,821) (8,527) (8,294) (97.27%)

稅 後 淨 利 (141,551) (68,451) (73,100) (106.79%)
本 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141,219) (68,526) (72,693) (106.08%)

1. 最近兩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擬就變動金額超過

10,000 千元且變動比率超過 20%以上者分析) 

(1)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減少，主要係因客戶之代工專案已全數完成，後續新專案尚未談

定，故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下降。 

(2)營業費用增加，主要係因客戶貨款收回情形不佳，公司依政策提列較多的應收帳款備

抵呆帳所致。 

(3)營業外收入減少及支出增加，主要係因逾期應付帳款轉列其他收入，及美金匯率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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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利益增加，但因金融資產產生評價損失，以及預付貨款因客戶訂單遞延，預先提列

減損損失，綜上所述營業外支出增加。 

(4)稅前淨利減少，主要係因營收減少、費用增加以及業外支出增加所致。 

2.預期銷售數量及依據，對公司未來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因本公司未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量及依據。 

三、現金流量分析 

(一)最近年度現金流量變動情形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

餘額(1) 

全年來自營

運活動淨現

金流量(2) 

全年來自投

資活動淨現

金流量(3) 

全年來自籌

資活動淨現

金流量(4)

匯率影響數

(5)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現金餘絀 

額之因應措施 

(1)+(2)+(3)+

(4)+(5) 
投資計畫 理財計畫

99,134 (32,644) 78,726 54,400 15 199,631 － － 

增減比例變動分析說明： 

(1)營業活動：本期淨現金流出，主要係因本期營收下降，且應收帳款部分未收回所致。 

(2)投資活動：本期淨現金流入，主要係因本期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金融資產所致。 

(3)籌資活動：本期淨現金流入，主要係因本期增加短期銀行借款所致。 

(二)流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 

本公司隨時確保流動資金之充裕，並適合透過銀行短期借款調整，同時本公司已提案

股東會進行私募案，可視營運狀況及資金需求適時啟動，以降低資金缺口。 

(三)未來一年現金流動性分析： 

因本公司未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及未來一年投資計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金額 政策 
獲利或虧損之

主要原因 
改善計畫 

未來其他投資計

畫 

IBG Inc. (77) 
擴展美國市場與

快速服務客戶 

主要已服務現

有客戶為主，

故未有營收。 

不適用 暫無相關規畫 

特瑞斯海事

技術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 

- 

跨入離岸風力發

電領域，並藉此推

銷儲能產品 

已於 111 年 7 月 27 日經股東會決議進行解散清

算，並於同年 8月 10 日收到解散核准函，惟尚未

完成清算程序。 

廣錠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7,747) 

更加合理利用現

有資源、引進優秀

人才及外部資金。

成立滿一年，尚

未有營收挹注。

積極開發新客

戶 及 新 合 作

案。 

114 年初進行現

金增資，以滿足

資金需求。 

鴻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

司 

(1,320) 

參與能源發展開

發，及拓展能源管

理領域業務。 

由於儲能案場

尚在建置中，故

尚未有營業收

益。 

待案場建置完成，參與台電「儲能

自動頻率控制(AFC)調頻備轉輔

助(dReg0.25)服務」即可獲得改

善。 

愛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89) 洗車機相關業務 

成立初期，營

收較小，故產

生虧損。

不適用 暫無相關規畫 

-79-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來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影響 

本公司 113 年度之利息收入為 10,562 仟元，主要係因銀行存款所產生之利息收入。而

113 年度之利息費用為 7,907 仟元，主要係銀行借款所產生利息費用，以及租賃負債

之利息攤提。惟本公司選擇往來銀行除了以利率為考量外，尚會考量配合度及其他優

惠，且本公司設有專職負責人員與銀行保持密切互動，故利率變動對本公司不致有重

大影響。

2.匯率變動影響 

因本公司產品銷售及進貨採購主要以美元計價，匯率之變動對公司營收獲利有部分影

響，美元升值可提升公司營收獲利，相對來說，美元貶值則侵蝕公司營收獲利，故本

公司為規避匯率風險，主要以外幣銀行存款操作換匯換利交易及換匯市場交易，來規

避匯率波動風險。 

○1 本公司業務單位向客戶報價時，報價決策納入匯率走勢，動態調整報價，以避免匯

率波動對本公司獲利產生重大影響。 

○2 本公司財務部門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在現貨市場靈活調

節外幣部位；必要時視外匯收支與外匯市場變化，承作外匯避險商品，降低匯兌風

險。 
3.通貨膨脹：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未因通貨膨脹而產生重大之影響。 

本公司具體因應措施如下： 

○1 本公司隨時注意原物料市場價格之波動，並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良好之互動關係，

預判原物料行情走勢，預先訂定採購量及單價，以期降低價格上漲衝擊；或積極開

發原物料供貨來源，以試圖降低生產成本。 

○2 另本公司依原物料成本變動情形，在超過預設容忍區間時，動態向客戶調整售價，

避免因通貨膨脹而產生對公司重大之影響。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來因應措施： 

1.本公司於 113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

及背書保證之情事，故不會對本公司營運產生重大風險。 

2.本公司 113 年度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而產生之利息收入為 45 仟元，未實現利益為 253

千元，本公司未從事高風險之投資，皆以保本商品為主。

3.本公司之財務避險策略係以達成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為目的，有關衍生性商品交易已依

本公司訂定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執行，並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三)未來研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未來研發計畫： 

由於本公司朝向以大型工業機台之開發、設計為主要業務導向，各家客戶之產品皆有

不同的需求及其獨特性，且本公司自跨足綠能產業起，即持續厚植研發能量，因此114

年本公司之研發計畫仍視客戶需求而定。 

2.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持續投入進行新產品之研發，並視營運狀況及客戶需求隨時調整，預計本公司

114 年之研發費用仍占一定之比重，以確保同時具備高度競爭優勢及隨時調整之彈性。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理，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

法規變動情形，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以調整本公司相關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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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受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影響

公司財務業務之情形。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由於工業電腦技術的進步及應用範圍擴大，本公司將不斷提升產品的品質與效率，以

維持競爭優勢。因此，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受到科技改變及產

業變化而有影響財務業務之情事。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理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致力維持企業形象，並遵守法令規定，秉持專業和誠信的經營原則，故本公司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發生足以影響公司企業形象之情事。 

(七)進行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併購之計畫。惟將來若有併購計畫時，將

依本公司取得資產評估辦法及程序，秉持審慎評估之態度，考量合併是否能為公司帶

來具體綜效，以確實保障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目前設有蘆竹廠主要負責能源相關產品之生產組裝，以及汐止廠主要負責工業

電腦產品之生產組裝，考量未來需求未顯著增加，短期內尚不會新廠房。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方面： 

本公司113年度無進貨集中情事；且本公司與供應商皆維持良好合作關係，故無供貨短

缺或中斷以致影響本公司業務之情事；另本公司仍積極開發原料供貨來源，且跟供應

商洽談一次性大量採購以降低進貨成本，以及分批進貨以舒緩囤貨壓力，並確保無供

貨短缺之疑慮。 

2.銷貨方面： 

本公司113年度因C客戶集中大量拉貨，出貨比重達50.63%，為降低風險，本公司於客

戶拉貨之初使，即與客戶商議採預收訂金模式，可有效降低風險，並確保與客戶之良

好關係；另本公司亦積極與其他既有客戶洽談新合作案，並拓展新客戶，且定期評估

客戶財務帳況已降低公司財務風險。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量移轉或更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形。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形。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行政

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

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理情形：無。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實質負責人、持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

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行政爭

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

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理情形：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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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料 

(一)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1.關係企業組織圖 

2.各關係企業基本資料 

113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地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項目 

IBG Inc. 107.09.30 
2640 MATHEWS ST SMYRNA GA 

30080 
美金 200,000 元 

博弈機銷售及服

務 

特瑞斯海事技術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 
109.10.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93 號 24 樓之 7 

新臺幣 20,400,000

元 

海事工程技術服

務 

廣錠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12.11.24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93 號 24 樓之 12

新臺幣 30,000,000

元 
能源技術服務 

鴻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2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11

號 8 樓 

新臺幣 68,500,000

元 
電力交易 

愛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11.2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93 號 24 樓之 8 

新臺幣 20,000,000

元 
洗車機相關業務 

3.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推定為有控制及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料：無此情形。 

4.各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行業。各關係企業間所經營業務互有關聯者，應說明其

往來分工情形 

本公司及本公司關係企業所經營之業務包括：能源產品、工業電腦應用產品、電力交

易及洗車機相關業務；關係企業往來分工情形主要係由本公司負責產品製造，轉投資

公司負責產品之開發、行銷及服務，以期將有限的資源透過合理的分配，帶來最大化

效益。 

-82-



5.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理資料 

113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及代表人 
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例 

IBG Inc. 
董事 

董事 

廣錠科技(股)公司代表人林建驊 

廣錠科技(股)公司代表人廖良彬 
200,000 100%

特瑞斯海事技術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人(註 1) 廖良彬  971,610 47.63%

廣錠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總經理 

廣錠科技(股)公司代表人廖良彬 

林建驊 
3,000,000 100%

鴻基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董事 

監察人 

總經理 

林宗賢 

簡玉山 

廣錠科技(股)公司代表人林建驊 

鴻祥營造(股)公司代表人林進女 

林宗賢 

2,500,000 
34.97%

(註 2)

愛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監察人 

總經理 

恆誼儀器有限公司代表人周穎琦 

張恆瑜 

周穎琦 

380,000 19%

註 1：特瑞斯公司已於 111 年 7 月 27 日經股東會決議進行解散清算，並於同年 8 月 10 日收到解散核准函，惟

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完成清算程序。 

註 2：鴻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發行總股數共 7,150,000 股。 

6.關係企業營運概況 

新台幣：仟元； 113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實收 

資本額 

資產 

總值 

負債總

值 
淨值 

營業 

收入 

營業 

損益 

本期損益

(稅後) 

每股盈

餘 

IBG Inc. 6,169 168 - 168 0 (77) (77) (0.01)

特瑞斯海事技術服

務(股)公司(註) 
20,400 2,924 6 2,918 - - - -

廣錠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 16,532 14,529 2,003 0 (27,747) (27,747) (9.25)

鴻基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68,500 179,200 119,099 60,101 0 (3,857) (3,778) (0.53)

愛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20,313 770 19,543 370 (481) (467) (0.23)

註：特瑞斯公司已於 111 年 7 月 27 日經股東會決議進行解散清算，並於同年 8 月 10 日收到解散核准函，惟截

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完成清算程序。 

-83-



(二)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聲明書 

    本公司 113 年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

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

司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

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行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

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廣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廖 良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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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係報告書：不適用。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理情形：無此情形。 

三、其他必要補充說明事項：無。 

柒、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

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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